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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 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《关于印发(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
范制定 、修订计划(第二批)〉的通知))(建标(2007)126号)的要求，

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
编制完成的。

本规范总结并吸收了我国城市配电网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科技
成果，经广泛征求意见，多次讨论修改，最后经审查定稿 。

本规范共分11章和5个附录 ，主耍技术内容包括 ：总则 、术
语 、城市配电网规划 、城市配电网供电电源 、城市配电网络 、高压配
电网 、中压配电网 、低压配电网 、配电网二次部分 、用户供电 、节能
与环保 。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，必须严格执行 。

本 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符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释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、中国南方电网
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。 在执行过程中，请各单
位结合工程或工作实践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注意积累资料 ，随时将意
见和建议寄交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(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
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6号，邮政编码：510623) ，以便今后修订时参
考 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 、参编单位 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：

主编 单 位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

中国国家电网公司

参 缩单位：佛山南海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
北京电力设计院
上海电力设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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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. 1 为使城市配电网的规划 、设计．工作更好地贯彻国家电力建
设方针政策 ，提高城市供电的可靠性 、经济性，保证电能质量 ，制定
本规范 。

1. 0. 2 本规范适用于 llO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地级及以上城市
配电网的规划 、设计。

1. 0. 3 城市配电网的规划 、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贯彻国家法律 、法规，符合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
和地区电网规划的要求；

2 满足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用电的需求；

3 合押配省电源 ，提森配电网的适应性和抵御事故及自然灾
害的能力；

4 积极采川成熟可靠的新技术 、新设备 、新材料，促进配电技
术创新，服务屯力市场，取得社会效益；

5 促进城巾侃ll!.网的技术进步 ，做到供电可靠 、运行灵活 、节
能环保 、远近结合 、述度超前 、标准统 －

1.0.4 城计)什心电网的规划设il· I饮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，尚应
符合国家现行付关怀Ifl的规应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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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. J 城市配电网 urban distribution network

从输电网接受电能，再分配给城市电力用户的电力网 。 城市
配电网分为高压配电网 、中压配电网和低压 配电网 。 城市配电网
通常是指 l lOkV及以下的电网 。 其中 35kV、66kV、llOkV电压
为商 压配电网，l OkV、20kV电压为中压配电网，0. 38kV 电压为低
斥配电网 。

2.0.2 饱和负荷 saturation load

指在城市电网或地区 电网规划年限中可能达到的 、目在一定
年限范围内基本处 于稳定的蔽大负荷 。 饱和负荷应根据城市或地
区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各 类电力需求标准制订 ．

2. o. 3 分布 式电源 distributed generation

布置在 电力负荷附近 ，能源利用效率高并 与环境兼容 ，可提供
电源或热(冷)源的发电装置
2. 0. 4 经济评价 economic evaluation

经济评价包括财务评价和国民 经济评价 。 配电网规划经济评
价主要是 指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以 及地区 电网发展规划的要
求，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，对配电网规划方案的财务 可行性和经
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和综合评价 ，确定 最佳规划方案 。 经济
评 价是配电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确定规划方案的顽要依
据 。

2.0. 5 财务评价 financial evaluation

在国家现行 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的前提下 ，从规划方案 的角
度出发，计算规划方案范围内的财 务效益和费用 ，分析规划方案的
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 ，评价方案在财务上的可行性。

. 2 .

2. 0, 6 国民 经济评价 national economy evaluation

国民经济评价是在合理配笠社会资源 的前提下，从国家经济
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，计算规划方案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，分析规划
方案的 经济效率 、效果和对社会的影 响，评 价规划方案在宏观经济
上的合理性 。

2.0. 7 N- 1 安全准则 N- l securi ty criterion

正常运行方式下．电力系统中 忏一元件无故障或因故障断开，
电力系统能保持稳定运行和正常供电，其他元件不过负荷，且系统
电压和频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。 这种保待系统稳定和持续 供电的

能力和程度 ，称为“ N-1“ 准则 。 其中 N 指 系统中相关的线路或元
件数铅 。

2.0. 8 容载比 capacity-load ratio

容载 比足配电网某一供电区域中变电设备额定总容橄与所供
负荷的平均最高有功功率之比值 。 容载比反映变电设备的运行裕
度 ，是城市电网规划中宏观控制 变电总容益的重要指标 。

2. 0. 9 地下变电站 underground substation

变电站主建筑为独立建设、或与 其他建(构 )筑物 结合建设的
建于地下的变电站称为地下变电站，地下变电站分为全地下变电
站和半地下变电站 。

2. 0. 10 全地下变电站 fully underground substation

变电站主建筑物建于地下，主变压器及其他主要 电气设备均
装设于地下建筑 内 ，地上只建有变电站通风 口和设备 、人员出入口
等建筑以及可能布迕在 地上的大型主变压器的冷却设备和主控制
室等 。

2. 0. 1J 半地下变电站 panially underground substation

变电站以地下建筑为主．主变压器 或部分其他 主要 电气设备
装设千地而建筑内 。

2. 0. 12 特殊屯力用 户 special consumer

对电力系统和电力设备 产生有害影响 、对电力用户 造成严扭
• 3 .



危害的负荷用户称为特殊电力用户 。 畸变负荷用户 、冲击负荷用
户 、波 动负荷用户 、不对称负荷用户 、电压敏感负荷用户 以及对电
能质批有特殊要求的负荷用户都屈于特殊电力用户 。 3 城市配电网规划

3. 1 规 划依据 、年限和内容 、深度要求

3. 1. 1 城市 配电网规划应根据城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、地
区 电网规 划和相关的国家、行业标准编制。

3. 1. 2 配电网规划的年限应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
年限选择一致，近期宜为5a，中期宜为lOa，远期宜为15a及以上 。

3. 1. 3 配电网规划宜按高压配电网和中低压配 电网分别进行 ，两
者之间应相互衔接 。 高 压配电网应编制近期和中期规 划，必要时
应编制远期规划。 中低压配电网可 只编制近期规划。

3. 1. 4 配屯网规划应在对规划区域进行 电力负荷预测和区域电
网供电能 力 评 估的基础上开展 。 配电网各阶段规划宜符合下列规
定：

1 近期规划'1忙韶决配电网当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，通过网络建

设、改必从Ii周柩．捉高 配电 网供电的能力 、质拭和可靠性。 近期规
划应捉 加护1··新建 、改茹和i)/iJ整的项 目及投资估算 ，为配电网年度
建设 计划 促伙依 拟和技术 支持；

2 中期 规划1飞 勹地I><输电网规划相统一，并与近期规划相衔
疫 叽．，、i. 选择泊订的网络扰线．使现付网络逐步向 目 标网络过渡 ，

为配屯网＇，义 4l1前期 , ·. 1个 计划 促供依 剒和技 术支 待；

3 迦期规划 n· 1 j. 城巾，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和地 区输电

网规划相结合 ，巫点 研究城市 电源结构和网络布局 ，规 划落实变电
站站址和线路走 廊 、通逍 ，为城市发展 预留电力设施用地和线路走
廊提供技术支持 。

3. 1. 5 配电网规划应吸收国内 外先进经验，规 划内容和 深度应满
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 电力规划规范》GB 50293 的有关规定 ，并应

• 4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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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节能 、环境影响评价和经济评价的内容。

3. 2 规划的编制、审批与实施

3.2. l 配电网规划编制T．作宜由供电企业负责完成 ，并报有关主
管部门审批后实施。

3. 2.2 审批通过的配电网规划应纳人城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，由政
府规划部门在市政建设中预留线路走廊及变 、配电站等设施用地 ．

3. 2. 3 配电网规划应根据负荷与网络的实 际变化情况定期开展
滚动修编T．作 。 对千中低压 配电网部分，宜匈熙 la 进行一次滚动
修编；对于高压配电网部分．宜每隔 la~ 3a 进行一次滚动修编 。

3.2.4 有下列悄况之一时，配电网规划应进行全面修改或重新编
制；

1 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或地区输电网规划有正大
淜整或修改时；

2 规划祯测 的用电负荷有较大变动时；

3 配电网应用技术有正大发展 、变化时 。

,
， i

,

＇

务评价以定攸分析、动 态分析为上 。 动态分析方法主要 有财务内
部收益率法 、财务 净现倌法 、年费用法 、动态投资回收期法等。
3.3.4 财务评价应遴循“ 有无对比“ 原则 ，即通过 有规划和无规划
两种情况下效益和费用的比较求 得增扰 的效益和费用数据，并计
符效益指标，通过增址分析论证规划的盈利能力。

) 对无规划情况下基础数据的采栠．应预测在计算期 内由千
设备老化 、退役 、技术进 步及其 他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企业 存奻资
产、电址 、经宫成本等指标的变化 。

2 对有规划悄况下增址的主要 财务指标首先应满足国家、行
业 企业的相关基准指标要求．其次应不低T无规划悄况下存抵的
主要财务指标 。

3. 3.5 经济 评价中，根据国家有关经济评价内容的规定或委托方
的要求可进行电价测符分析和规划方案的敏感性分析。 电价测箕
分析宜执行“ 合理成本 、合理盈利 、依法计税 、公平负担＂的原则 ；敏
感性分析宜包含投资 、负荷增长 、电禄增长 、电价等因素变化产生
的影响 。

3.3 经济评价要求

3. 3. 1 经济评价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经济评价工作的法规政策．
应以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、行业规划、城市规划为指 导 。 配电网规
划的 经济评价主要进行财务评价 ，必要时可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。

3. 3. 2 为保证配电网规划方案 的合理性，经济评价应符合下列原
则：

1 效益与费用计弈范围相一致 ；

2 效益和费用计符门 径对应一致；
3 定性分析和定妎分 析相结合，动态 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

从
口 。

3. 3.3 财务评价指 标主耍小 财务内 部收益辛 、财务净现伉 、投资

回收期 、资产负债率 、投资利润率 、投资利税半 、资本金利润率 。 财
. 6 . • 7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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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 一 般 规 定

4. 1. 1 城市供电电源应包括高压输电网中的 220kV(或 330kV)
变电站和接入城市配电网中的各类电厂及分布式电源。

4. 1. 2 城市供电电源的选 择应贯彻国家能源政策． 坚持节能 、环
保 、节约用地的原则，积极发展水电 、风电 、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 。

4. 2 城市发电厂

-1 . 2. I 11J. / . 才): 人1t11J. I对 方式 J\\i.这抓分J昙 、分区 、分敞桵入的原则 。
．

-1 . 2. 2 桵入配屯 网的电丿 应根据 电厂的送出容扯 、送电距离 、电
网安全 以及电网条件等 因素论证后确定 仑 电厂接入 电网的电压等

级 、电厂规模 、单机容 拔和接入方式应符合所在城市 配电网的要

求 。

4. 2.3 接人配电网的电厂应简化主 接线，减少出线 回路数，避免

二次升压。

4. 3 分布式电源

4.3. 1 分布 式电源应以就lli ri'i (，内 为 l . ·1 1认，＇片 Ji 1外 运行时`应
进行接入系 统研究，接入 )厂朵l1iI. lI丈 (I i. i ii 北门市批后实施 。

规划分布式电源的网点 11,I Vi 、111.11 . ,i} ．如馅 存 阰 限值和接入系统

要求 。

4.3. 3 配电网和分{ i J飞仆l，加的I'1＇ II' . I !.h k '1.1,应满足孤岛运行的
要求 ，其配置和功能 应符合 1 OII l见',i .

1 应能迅速检测 出孤岛 ；

2 能对俯列的配电网和孤岛 采取有效的涸控 ，当故陀消除后
能迅速恢复 )i网运行；

3 孤岛运行 期间，应能保证重要负荷持续 、安全用 电 。

4. 4 电源变电站

4. 4. l 电源变电站的位齿应根据城市规划布局 、负荷分布及变电
站的建设条件合理础定 。

4. 4. 2 在负荷 密集的中心城区 ，电源 变电站应尽拭深入负荷中
心 。

4. 4. 3 城市电源变电站 应至少有两路电源接入 。

4. 3. 2 配电网规划宜根拟分(1, ,t.1 I 1加 (1'J .I.
.,：Ii 、4 . ＇}I和负 荷要求，

．

4. 2. 4 并网运行的发电机组应配＇
\
，1'· 片川的Ji 、侃(列 裴 罚 ，．



压 》C B/ T 156 的有 关规定 。 高压 配 电 网 可 选用 llOkV 、66kV 和

35kV 的 电 压等 级 ；中 压 配 电 网 可 选用 lO kV 和 2 0kV 的 电 压等

级 ；低压 配电 网 可 选 用 2 20 V/ 3 80 V 的 电压 等 级 。 根据城 市 负 荷 增

长 ，中 压配 电 网 可 扩 展 至 35kV，高 压 配 电 网 可 扩 展 至 220kV 或
3 30 k V .
5. 3. 2 城 市 配电网 的变 压层 次不 宜 超过 3 级 。

5 . 4 供电 可靠性

5. 4. 1 城市 高压配 电 网的 设 计 应 满 足 N- 1 安全准 则 的 要求 。 高

斥配电 网 中 任 一 元件 (母线除外 ) 故障 或检修停 运时应不 影 响 电 网

的 芷 常 供电 。

5 . 4: 2 城市 中 压 电 缆 网 的设计 应 满 足 N-1 安全 准 则 的 要 求 ；中

压 架 空 网 的 设计 宜 符合 N- 1 安 全准则 的 耍 求 。

5 . 4. 3 城 市 低压配 电 网 的 设 计 ，可允许 低压线 路 故 蹄 时损失 负

荷 口

5 . 4 . 4 城市 中 压 用 户 供 电 可 靠 率指 标不宜 低 于 表 5. 4 . 4 的 规

定 。
表 5 . 4 . 4 供电 可靠率指标

供电可靠率
( RS-3) ( % )

业 院区 分类 。 网络 接线 与 设 备 标 准宜根据 分 区类别 区 别选择．

5. 2. 3 中 压 配 电 网 宜按 电 源 布 点 进 行 分 区 ，分 区应便 千 供 、配 电
管理 ，各分 区之 间应避免交 叉 。当 有新的 电源接人时，应 对原有供 电分

区进行必要悯 整，相邻分区之间应具有满足适度转移负 荷 的联络通道 。
99. 80

5 . 3 电 压 等 级

5. 3. 1 城市 配 电 网 电 压 等 级的 设 搅应符 合现行 国家 标准《 标 准 电

5. I 一 般 规 定

5. 1 . 1 城 市 配电 网应优化 网络 结 构，合理 配陇电)卡饼 级 序 列 ，优

化中 性点 接地方式 、短路电流控制 水平等技术环 节 ，不断提高装备

水平，建设 节约型 、环 保型 、智能 型配电网 。

5. 1 . 2 各级配电 网络 的供电能力 应 适 度超前 · 供 电主 干线路和关
键配电 设施 宜按 配电网规 划 一 次建成．

5 . 1. 3 配 电 网 络 建设 宜规 范 统 一 ． 供电 区 内 的 导 线 、电 缆规 格 、

变配电站的规 模、型 式 、主变压器的 容 堡及各 种 配电 设施的 类型宜

今理配觉 ，可 根 据 需 要每 个 电压等 级规定 2 种 ~ 3 种 。

5. 1. 4 根据 高一 级电 压网络 的发 展 ，城市配 电网应 有计划地进行

简化和改造 ，避 免高低 压 电磁 环网 。

5. 2 供 电 分 区

5. 2. 1 高压和 中压配电 网应 合理 分区．

5.2. 2 高压配电 网应根据城市规 模 、规 划布 局 、人 口 密 度 、负荷密
度及负荷性 质等因素 进行分区 。一 般城 市宜 按中心城区 、一 般城 l凶

和工业园 区分类、特 大和大 城市 可按 中 心 城 区 、一 般城区 ，郊区和
T
.

汜I RS-3 是 指 按不计系 统 屯 源不足 限 电引起 停 电 的 供电 可 靠率．

2 工业阳区形 成初 期 可按郊区 对 待．成熟 以 后 可按 一般 城 区 对待．

5 JIj戈 仆 j f州\ I lI, | 从l 'fi

累计平均停电次数
(次／年 · 户 )

累计平均停屯时间
( 小 时 1 年 ．户)供屯区类别

一般城区

中心城区 99. 90

六 1399 . 8 5

郊区 188

3 9

5

•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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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. 4. 5 对于不 同用 电容益和可靠性需求的 中压用户 应采用不同

的供电方式 。 电网故障造成用 户停电时，允许停 电的容堡 和恢复

供电的 目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J 双回 路供电的用户 ，失去一 回路后应不损失负荷 ；

2 三回 路供电的用户 ，失 去 一回路后应不损失负荷，失去两
回路时应至少满足50 ％负荷的供电 ；

3 多回 路供电的用户 ，当所有线路全停时，恢复供电的时间
为一 回路故陀处理的时间 ；

4 开环网络中的用户 ，环网故院时 ，非故阵段用户恢复供电
的时间为网络倒闸操作时间 。

5. 5 容 载 比

5. 5. 1 容载 比是评价城市供电区电力供需平衡和安排变电站布

点的重要依据 。 实际应用中容载 比可按下式计纬：
Rsp = S!:JPm.. (5 . 5. 1)

式 中 ：RSP — — 某电压等级的容载 比(MVA/kW) ;

s ，一一 该电压等级变电站的主变容圾 和(MVA) ;
pmx 该 电压等级年录 高预测(或现状)负荷( MW) 。

注：1 计算S工，时 ，应扣除连接在 该电压网络中电厂升压站主变压器的容盘和用

户专用变压器的容扯 Q

2 计算 P.,.`时 ，应扣除连接在该 电压网络中电厂 的直供负荷 、用户专用变压

器的负荷以及上一级电源变电站的直供负荷 Q

5. 5. 2 规划编制中，高压配 电网的容载 比 ，可按照规划的负荷增
长率在 1. 8~2 . 2 范围内选择 。 当负荷增长较缓慢时，容载比取低
值 ，反之取高值 。

5. 6 中性点接地方式

5. 6. 1 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应综合考虑配 电网的网架类犁 、设备
绝缘水平 、继电保护和通信线路的抗干扰要求等因素确定 。 中性

点接地方式分 为有效接地和非有效接地两类 。

5. 6. 2 中性点接地方式选择应符合下 列规定：
I l lOkV 高压配电网应采用有 效接地方式，主 变压器中性

点应经隔离 开关接地；

2 66kV 高压配电网 ， 当单相接地故啼电容电流不超过 lOA
时，应采用不 接地方式； 当超过 lOA 时，宜采 用 经消弧线团 接地方
式；

3 35kV 高压配电网 ，当单相接地电容电流不超过 lOA 时，
应采用不接地 方式 ；当 单 相接地电容电流超过 lOA、小 于 lOOA
时，宜采用经消 弧线圈接地方式 ，接地电流宜控制在 lOA 以内 ；接
地电容电流超过 lOOA，或为全电缆网时，宜采用 低电阻接地方式 ，

其接地电阻宜按单相 接地电流 lOOOA ~2000A 、接地故障瞬时跳
闸方式选择 ；

4 lOkV 和 20kV 中压 配电网，当单相接地电容电流不超过
lOA 时，应采用不接地方式 ；当单相接地 电容屯流超过 lOA 、小于
l00A~l50A时，宜采用 经消弧线糊接地方式 ，接地 电流宜控制在
lOA 以内 ；当单相接地电流超过 lOOA~150A，或为 全电缆网时，

宜采用低电阻接地方式 ，其接地 电阻宜按 单相 接地电流 200A~
lOOOA、接地故障瞬时跳闸方式选择 ；

S 220V/380V 低压 配 电网 应采 用中性点有效 接 地 方

。

5. 7 短路电流控制

5. 7. 1 短路电流控 制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
1 短路电流控制水平应与 电源容谥 、电网规划、开关设备开
断能力相适应；

2 各电压等级的短 路电流控制水平应相互配合；

3 当系统短路电流过大时，应采取必耍的限制措施 。

5. 7. 2 城市高、中压配 电网的短路电流水平不宜超过表 5. 7. 2 的
• 13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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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 。
表5.7.2 城市高、中压配电网的短路电流水平

电压等级( kV) lJO 66 35 20 IO

短路电流控制 水平<kA) :l l . 5 , 40 31. 5 25 1 6 , 20 1 6 , 20
注：llOkV 及 以七 屯压等级变电站，低亢母线短路 电流限俏宜取表 中高 侦．

5 . 7. 3 当配电 网的短路电流达到或 接近控 制水 平时 应通过技术
经济 比较选择 合理 的限流 措施 ，宜 采用下列 限流措施：

1 合理 选择网 络接线 ，增大系 统阻抗 ；
采用高阻 抗 变压器 ；

在变电 站主变 压器的 低 压侧加装限 流电 抗器 。

5. 8 网 络 接 线

网络 接 线应 符合下列规 定 ：

应满 足供电 可靠性和运行 灵活性 的要求 ；
应 根据 负荷 密度 与 负荷重 要程 度 确 定 ；
应与 上 一级 电 网 和地区 电源的 布点 相协调；
应能满足 长远发展和近 期 过渡的需要 ；
应尽盘减少 网络 接线模式 ；
下级网络应能支持 上级网络 。

5. 8 . 2 高压 配电网常 见的接 线方式有 链式 、支 接型 、辐射式等 ，接
线方 式选择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1 在中心 城区或高 负 荷密度 的工业 园 区 ，宜 采用链 式 、3 支
接接线 ；

2 在 一般城 区或城 市 郊 区 ，宜 采用 2 支接、3 支 接 接线 或辐
射式接线 ；

3 高 压配电 网接线方 式应 符 合本规 范 附 录 A 的 规 定 。
5. 8. 3 巾斥配电网接 线方式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：

应根 据城 市的规 模 和发展远景 优化 、规范各 供电区的电 缆
和架 空网架，丿f· 根拟供电 区 的负 荷性质和 负荷 密度 规划接线方 式 ；

1 4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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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架空 配电 网宜采用 开环运行 的环网接线 。在 负 荷 密度较 大的 供电 区宜 采

用“ 多分 段多联络 ＂的接线方式 ；负 荷 密度较小的 供 电 区 可 采用单电源 辐 射式接线
，辐 射式接线应 随负荷 增长逐步 向开 环 运行 的环 网 接线过 渡 ；

3 电缆配电 网接线方 式应符合下列 规 定 ：

l ) 电 缆 配电 网宜采用 互 为备用 的 N- 1 单环 网接 线或 固 定 备用的 N 供 1 备接
线方式 (元 件数 N 不 宜大千 3 ) 。 中 压电缆 配电 网各种接 线 的 电 缆 导
体负载率和备用裕度 应符 合 表 5 . 8. 3 的 规定 ；

2) 在 负荷密度较 高且供电 可靠性要求 较 高 的 供 电 区 ．可 采 用双 环网 接线方

式；
3) 对分期建设、负荷 集 中 的 住宅小 区用户 可采用 开关站辐 射接线方式，两 个

开关站之间 可相互 联络 i

中压配 电网 各种接 线 的接线 方式应 符合本规范 附录 B 的
规定 。

表 5 . 8. 3 中压 电缆 配电 网各种 接线 的 电缆导 体负载 率和备用裕 度
馈线正常运行

负载率 k,( % )和

备用 宫裕度 k, (%)

2 一 ]

3-1

N 供 l 备

馈线均 按蛟大馈线
负荷电流选择

馈线均 按枭 大锁线
负荷电流选择

工作馈线 按各 自 的
负荷电流 选 择．备 用
馈线按砐 大负荷馈线
电流选择

k, < 50 . K4>50

k, .:;;;67 . k,;;,.33

工作馈线：正 常运行
负载率 k,¾100

丸 100

丸,;;; 100

备用馈线 负载率
丸,;:;; 100

组 成 环网的电沥 应 分 别 来 自 不 同 的变电 站 或同 一变电站 的不 1司 段 母线．
每一环网 的节点数社应 与负荷密度 、可靠性要求相匹配，由环网 节点引 出
的辐射支 线不宜超过 2 级．

3 电缆环网 的节点上不宜再派生出 孤立小环网 的结构型式．
5. 8. 4 低压 配电 网宜采用 以配 电变压器为 中心 的辐 射式接线 ，相 邻配 电 变压器的
低压母线之 间可 装设联络 开关 。

选择电缆截面的 事故方式馈线负载率接线方式 负荷电流 丸( %)



5. 8 . 5 中 、低斥配电 网 的 供 电半径应满 足末端 电压质拭 的要求，

中压 配电线 路电 压损 失不宜超 过 4% ，低 压配电线 路 电 压 损 失 不
宜超过 6% 。根据供电负荷 和 允 许 电 压 损 失 确 定 的 中 、低 压配电

网供 电半径 不宜超过表 5 . 8. S 所规定 的 数 值 。
表 5 . 8. 5 中 、低 压 配 电 网 的 供电半径 ( k m )

供电区类 别

中心城区

一 般城 区

郊区

0. 4 k V 配电网

0 . 1 5

0 . 25

10 8 0. 4

5. 9 无 功 补 偿

5. 9. 1 无功补偿设备配监应 符合 下列规 定：
l 无功补偿应按照分层 分区和 就地平衡 的原则 ，采用分散和

集中 相结 合的方 式 ，并 能随负荷或 屯压 进行调整 ，保证 配电网枢 纽

点电 压符合现 行 国 家 标 准(( 电能 质黛 供电 电压偏 差 ))GB/T 12325

和《并联 屯容 器装 置设计规 范 》GB 50227 的有 关规定 ；

2 配 电 网 中无功补偿 应 以容 性补偿 为 主 ，在 变 、配电站装设
栠中补 偿电 容器 ；在用 电端装设分散补偿电 容器 ；在接地电容电流

较大 的 电 缆网 中 ，经 计算 可装 设并 联电抗 器 ；

3 并 联电 容补偿 应 优化 配置 、宜 自 动投切 。 变电 站 内 电容器
的投 切应与变压 器分 接头调整 协凋 配合 ，使母线 电压水平控 制在

规定 范围 之内 。 高压变电 站 和 中 压配电站 内 电 容 器 应保证高峈 负

荷时变压器高压 侧功 率因数 达到 0. 9 5 及 以 上 ；

4 在配置电 容补偿 装盎时 ，应采取措施合理配 置串联 电抗器
的容扭 。 由 电 容 器投切 引起 的过 电 压和谐 波电 流不应超 过 规 定 限

值 。

5. 9. 2 无 功 补 偿 容拭配置 应 符 合下列规 定 ：
l 3 S kV ~ll 0 kV变 电 站 无 功补偿容位应 以 补偿变电 站 内 -？

变压 器的 无功损耗 为 主，并根据 负荷馈 线长度和负 荷端的补偿要

8

JOkV 配电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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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20k V 配 电 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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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劭定 沪变 负 侚侧无功补偿 容猛 ，电容器容桩应通过计 算确定 ，宜

按主变 压 拌 容 量 的 1 0 % ~ 30％ 配翟 。 无功 补 偿装 置按 主变压器
最终规模预 留安 装 位 置，并 根据建设阶段分 期安装 ；

2 35kV ~ l l O kV 变 电 站 补偿 装 笠 的 单组 容足不宜过 大，业 l lOkV 变电站的单

台 主 变压器容足为 31 . 5MVA 及 以 上 时 ，每台 主变压器 宜配汽两组 电容补偿装 置
；

3 lOkV 或 20kV 配 电站补 偿 电容器 容盐应根据配 变容候 、 负荷 性 质和容 县

，通过 计算确 定 ，宜 按 配 电变压器容 萤 的 1 0% ~ 30 ％ 配置 。

5 . 9 . 3 lO k V~ l l OkV变 ，配 电站无 功 补偿 装 笠 一 般安 装 在 低 压 侧母线上 。 当

电容器分散安 装在低压用 电 设备 处且高压 侧功率因 数满 足要 求 时，则不 需再在 lO

kV 配电站或配电变压 器 台 区处安 装 电 容器。

5. 10 电能质呈要求

5. 10. l 城市配电 网规划 设计时应 核算潮流 和电压 水平 ，电 压允 许 偏 差应 符 合 国

家 现 行 标 准《 电 能 质 最 供 电 电 压偏 差 》GB/ T 123 2 5 和《 电 力 系 统电 压和 无 功

电 力 技 术 导 则 》SD 325 的 有 关规 定。正常 运行 时 ，系 统 2 20 kV 、33 0 kV 变 电 站 的 3

5 kV ~ l l O kV 母 线电 压偏差不应 超 出 表 5. 1 0 . 1 的 规 定范围 。
表 5. 1 0 . I 系 统 220kV 、330kV 变 电 站的 3Sk V~ 1 10 kV 母 线 电 压 允 许 偏 差

变电站 的母线 电压允许 备 注
电压(k V) 偏差 ( ％ )

110 、35 - 3 ~+ 7

也可使所 带线 路的全部高压用 户 和 经 配 电 变 压 器 供电 的 低1f. 用 户 的 电
压 均 符 合 表 5 . 10 . 2 的规 定值

5. 10. 2 用户 受端 电压的偏差不应 超出 表 5 . 1 0 . 2 的规定 范围。

0 ~ + 710 . 20



表 5 . JO. 2 用户受端 电压的允许偏 差

用户受端屯斥 .35kV及以上 IOV、20V 380V 220V

电 兀允许偏差(%) 士JO 士7 土7 +s~-10

5. 10. 3 城市配电网公共连接点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应符合现行
国家标准《 电能质址 兰相电压不平衡》GB/T 15543 的有关规定 。

5. 10. 4 城市配屯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变动和闪变应符合现行国
家标准《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 变》GB 12326 的有关规定 。

5. 10. 5 在电网公共连接点 的变电站母线处，应配置谐波电压 、电
流检测仪表 。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电能 质证

公用 电网谐波》GB/T 14549 的有关规定 。

高压配电网

6. 1 高压配电线路

6. 1. I 包括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的高压配电线路应符合下列规
定：

1 为充分利用线路通道 ，市区高压架空线路宜采用同塔双回
或多 回架设；

2 为优化配电网络结构 ，变 电站宜按双侧电源进线方式布

置 ，或采用低一级电压 电源作为应急备用电源；

离 。 杆塔结构的造型 、色惆应与环境相协词；

4 市区 35kV~llOkV 架空线 路与 其他设施有交叉跨越或
接近时 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 66kV及以下架 空 电力线路设
计规范》GB 50061 和《 1 J OkV ~ 750 kV 架 空 输 电线 路 设计规
范》GB 50545 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。 距易燃 易爆场所的安全

距离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( 爆破安 全规程》GB 6722 的有关规

定 。

6. 1. 2 架空配电线路跨越铁路 、道路 、河流等设施及 各种架空线
路交叉或 接近的允许距离应符合表 6. 1. 2 的 规定 。

3 市区 内架空线路 杆塔 应适 当 增加 高度 ，增加 导线对地距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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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

导线在跨 越档
内 的 接头要求
导线 固 定 方式

垃
小
水
平
距
离

线 络 电 压
( k V)

1 1 0

35~66

20

3 - 1 0

线 路 电 压
( k V)

J l O

35 ~66

表 6 . I . 2 架 空 配 电 线 路 跨 越铁路 、道路 、河流 等 设 施

公路 电车道

高速， 一 、 有轨及
一、二级 四级 无轨

不得
接头

不 通 航河流

不得接头

双 固 定

目

至 承 力
索 或 接

至 轨 顶 或 至路面 触线
承 力 索

至 路 面

3. 0/10. C

3. 0/ 10. 0

3. 0/ JO. C

3. 0/9. 0

电 杆 外 缘 至
电 杆 外 缘 至 路 基 边 缘

轨 道 中 心

交叉 平行

塔 哀加3. l m。 对
交 叉，无 法 满 足
时，应适 当 减 小，
但不得小于 30m

最高杆
30 塔高加

开 阔 路 径 受
市 区 内

地 区 限 地 区

交 叉：
8. 0m ;

平行：最
高杆塔离

5. 0

5. 0

0 . 5

o. s
3 , lm

20 10
3~ lO 5

I . I I O kV 交 叉 ：
2. 3SkV - l l OkV
线 路 不 宜 在 铁
路 出 站 信 号 机
以 内 跨 越

l . 0 1 . 0 0. 5
0. 5 o . s 0. 5

I . J k V 以下配 电线路和 只航行的河 流 ，垂 直 距 离 腔
二 、三级弱电线路 ，与 公 协商确定 ；
路 交 叉 时 ，导 线 固 定 方 2．不 通 航 河 流 指 不 能 通 航
式 不 限 制 ； 和 浮 运 的 河 流 ；
2．在 不 受 环境和 规划 眼 3．常 年 商 水 位 指 5 年 一 遇
制的地区 ，架 空 线 路 与 洪水位 ；
OO 道 、台 逍 、县 道 、乡 道 4．最 高 水 位 对 小 于 或 等 干
的 距 雨 分 别 不 应 小 于 20kV 线路 ，为 so 年 一 遇 洪

20 m、lSm, lOm 和 5 m 水位 ；对 大 于 或 等 于 35KV
线 路 ，为 百 年 一 遇 洪水位

l．两 平 行 线 路 开 阔 地 区 的 水 平 距 离 不
腔小 干 电 杆 高 度；
2．线 路跨越时 ，电压意的 线路应 架设在
上方， 电 压 相 同 时 ，公 用 线 应 在 专 用 线
上方 ；
3．电 力 线路 与 弱 电 线 路 交 叉 时 ，交 叉 档
弱 电 线路 的木质 电杆应有 防雷措施 ；
4．对路径受 限 制 地 区 的 砓 小水平 距 离
的 要 求 ，应计 及 架 空 电 力线路导线 的 品
大风偏

部 分

9, 0 13 . 0

最 高 杆

( 塔 ] 高
9. 0 13. 0

9. 0 l3 . o
9. 0 13. 0

I . 特 殊 管 道 指
架 设 在 地 面 上
的输 送 易 燃 、易
爆物的管道 ；
2 . 交 叉 点 不 应
选 在 管 道 检 查
井 ( 孔 ) 处 ，与 管
道 、索 过 平 行 、
交 叉 时 ，管 道 、
索道应接 地

至 被 跨 越 线

3, 0

3. 0

2. 5

2. 0

在路 径 受 限

J . 0 4. 0 5, 0 6. 0

3. o 4. 0 5. 0 6. 0

3. 0 4. 0 5, 0 8. 5

3. 0 4. 0 5. 0 8. 5

特殊 一 般管 道 、
管迼 索道

不得接头

双 固 定

I . 两 平 行
线 路 在 开
阔 地 区 的
水 平 距 离
不 应 小 千
电杆窝度 ；
2 . 弱 电 线
路 等 级 见
附录 C

5. 0 7. 0

s . o 7. 0

5. 0 7. 0
5. 0 7. 0

3. 0 6. 0

3. 0 s . o
3. 0 5. o

3. 0 s . o

项 目

3. 0 3. 0

3. 0 3. 0

3. 0 3. 0

2. 0 3. 0

及 各 种 架 空 线 路 交 叉 或接 近 的 允 许 距 离 ( m )

地 区

4. 0

4. 0

3. 0
2. 0

线 路 与拉纤 小路平行时．
边导 线至斜坡 上缘

实 际 安
装时，根
据 天 桥
规 模 协
商 确 定

至管 逆任何部分

开阔 路径 受 限在路径受限 制地区 ，两 线路边导线间

电力线路(k V)

35 ~ 154 -

制地区 ，两
线路边
导 线 间

5. 0

5. 0

3. 5
2. 5

5. 0

s. o

3. 5
2. 5

导线边缘
至 人 行天

桥边缘

1．品 高 洪 水 位 时 ，有 抗 洪 船

3. 0
J . O

J . O

2. 0

, 4 , 0

3. 0

4. 0

4. 0

高洪 至冰
水位 面

双固定 双 固 定

至 天 桥上
的栏杆顶

至常 至最

6. 0

6. 0

6. 0

6. 0

6. 0

6. 0
6, 0

5. 0

2. 0
2 . 0
2. 0

1. 5

5. 0

5. 0
"' · 0

二级

不得
接头

三 级 3~10 20

至品高航

最 杰 杆 ( 塔 ) 商

.
_

人 行
天桥

行水位的
晟高船 枙

其他要求

不符接头

弱 电 线踏

至 管 道任

330 500
l l O 220

3. 5
2. 0

至管、索接触线
迈任何

何部分

双 固 定

至导线

双 固 定

水位
年高

部分

冬季

· •

4. 0

4. 0

5. 0

项

顶

'

7. 0

7. 0

7. 0

7. 0

小
垂
直
鞋

离

不得
接头

7. 5

7. 5

7. 5

7. 5

不得
接头

铁路

标准 电气化
轨距 线路

通 航 河流

3. 0

3. 0

3. 0

3.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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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1. 3 窝压 架空线路的 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1 气 象条 件 应 符 合现行 国 家 标 准《 66kV 及 以 下 架 空 电 力线
路设 计规范 》GB 5006 1 和 ((l lOkV ~7 50kV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设计规

范 》GB 50545 的有关 规定 ；
2 高压架 空线路的路径选择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：

1)应 根 据 城市 总 体 规 划 和城市道路 网 规划 ，与 市政 设 施协

路径 力求 短捷 ，顺直 ．减 少 与公路 、铁 路 、河 流 、河渠 的 交

叉 跨 越 ， 避 免 跨 越 建 筑 物 ；

2 ) 应 综 合 考虑 电网 的近 、远 期 发 展 ．应方 便 变电站的 进 出线

减 少与其 他架 空 线路 的 交叉 跨越 ；

3) 应尽 批避开 亟冰区 、不 良 地质地带和采动 影响 区 ，当无 法
避让 时 ，应采取 必要的 措施 ；宜 避开 军 事 设施 、自 然保护

区、风景名 胜区 、易燃 ＄易爆和 严重 污染 的场所 ，其 防火 间

距应符合现 行 国 家 标 准《 建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6
的有 关规定 ；

现 行行 业标 准《 输 电 线 路 对 电信线路危 险 和 干 扰 影 响 防

护设 计规 范 》DL/ T 5033 的 有 关规 定 ；架 空 配 电 线 路 与

3 高压架 空 线 路导线 选择应 符 合 下 列规 定 ：

1 ) 高 压 架 空配 电线 路 导 线宜 采 用 钢芯铝 绞 线 、钢 芯铝合金
绞线 ；沿 海 及 有腐性地 区可 选 用 耐腐 蚀 刮 导线 ；在 负 荷 较

大的 区域宜采用大截而或增容 导线 ；

2 ) 导 线截面应 按经济 电流密度选 择 ，可根据规 划 区 域 内 饱
和负荷值 一次 选定 ，并按长期 允许发 热和机械强度条件

进 行校验 ；

. ,．.1．.
据

表

6
.
1
.
3

的
规
定
选
择

导
线
截
面

；
表

6
.
1
.
3
3
5
k
V
~
l
1
0
k

3)在同一城市配电网内导线截面应力求一致．1寸个 II'·Ji、飞；，

级可选 用 2 种 ~3 种规 格．35kV~1 IOkV 闭＇”; 线馔 .；· 1\H

4 ) 应 满足 对 邻近通 信 设 施的干扰和影响防 护 的要 求 ，符 合

同塔 双 回 或 多 回 架 设 ．f．l 人 口 密集 地 区 ，可采用 加 高 塔

塔 、钢管塔 、钢 俘札·或紧 凑 朋 佚岸，并 根 据 系统 规 划 采 用

通信 线路的 交 叉 角 应大 于 或等 千：一级 40 °，二 级 2s 0.

调，与市 区环 傥相 适应 ；应避免 拆迁 ，严 格控 制树 木砍 伐，



V 架空 线路导 体截面选择

钢 芯铝绞线 并 体 截 面 ( mm勺
240
240

注：截 而较大 时．可 采 用 双分裂 导线．如 2 X 1 85mm人2 X210mn礼 2X300mmt 等．

4 ) 通 过市 历的架 空 线路应采 用成 熟可靠 的新技术 及 节能犁 材 料 。 导线 的安 全系

数 在线 间距 商及对 地 高度 允 许的条 件下 ，可适 当附加 ；

S) ll OkV 和负 荷玉婓且经过地 区雷屯栝 动强烈 的 (i (i kV 架 空线路宜 沿全 线架 设地

线 ，35kV 架 空 线 路 宜 在 进 化 线 段 架设 lkrn~ 2km 地线 口 架 空地线宜 采 用 铝

包 钢 绞线 或锁 锌钢绞线 。架空地线应满足 电气 和机械使用 条件的 要求 ，设 计

安全 系 数宜 大千导 线 设 计 安 全系 数 ；

6) 确 定 设 计 基 本 冰厚时 ，宜将 城 市 供 电线路 和 电 气化 铁 路 供电 线路提高一个冰厚

等级，宜 增加 5mm。 地线设计 冰 厚应较 导线 冰厚 增加 5mm。
4 绝缘子 金具 、杆 塔和基础应符合下列规 定：

l ) 绝缘 子 应根 据线 路通 过 地 区 的污秽 等 级 和 杆 塔 犁 式选 择 。线 路 金 具 表面应

热 锻锌防腐 。 架空 线 路绝缘 子 的 有 效泄漏 比 距 ( crn/ kV ) 应 满 足 线路 防 污 等 级

要求 。 绝 缘 子和金 具 的 机 械 强 度 安 全 系 数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66kV 及

以 F 架 空 电 力 线 路 设 计 规 范 》G B50061 的 规 定 ；
2 ) 城 网通过市 区 的 架 分、线路的杆搭选心应 合理减少线路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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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压 ( K V )

110

66
35

3 0 0

300

:ioo

185
185
185

400
400

500
500 lfiO

150240

630

廊占地面积。逋过巾区的 I',．：J儿配屯线路宜采用自立式铁



型。 当采用多 回塔或 加高塔时，应考虑线路分 别检修ll,l
的安全距离和 同时检修对 电 网的影响 以及纠构的安个
性；杆架结构 、造型 、色词应与环境相协调 。

3)杆塔基础应根据线路沿线地质 、施工条件和杆塔型式笘
综合因 素选择 ，宜采 用占地 少的基础型式 。 电杆及拉线
宜采用预制装配式基础； 一 般情况铁塔可选用现浇钢筋
混疑土基础或混艇土基础 ；软土地基可采用桩基础 等；有
条件时应优先采用原状土基础 、高低柱基础等有利于环
境保护的基础型式 。

6. I . 4 高压电缆线路的使用条件 、路径选择 、电缆型式、截面选择
和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使用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
1) 高负荷密度的市 中心区 、大面积建筑的新建居 民住宅区
及高层建筑区，正点 风杲旅 游IX ，对 巾容环壕小特殊要求
的地区 ，以及依据城市发)陡总体规划．明 确要求采用电缆
线路的地 区；

2)走廊狭窄 、严巫污秽，架空线路难以通过或 不宜采用架空
线路的地区 ；

3) 电网结构要求或供电可靠性 、运行安全性要求高的重要
用户 的供电地区：

4)易受热带 风暴俀 袭的沿海地区 主要城市 的重 耍供电
。

2 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l)应根据城市道路网规划， 与道路走向相结合，电缆通迫的
宽度 、深度应充分考虑城市 建设远 期发展的要 求．Ji保 111
地下电缆线路与城市其他市政公用．工程管线间的安个扑
离 。 应综合比较路径的可行性 、安全性 、维护仙 利 及 h 省

投资等因素 ；

2)电 缆构筑物的容械 、规模 应满足远期 规 划 哎 求 ．地l川设施

区

应与 外坻 小II 协ii小， 介 条件的城市宜协调建设综 合管道 ；，

3)府迎丿「易消受机械性外力、过热和化学腐蚀等危害的场所；

4) 应 逋 片地 1、岩 洞 、水涌和规划挖掘施工的地方。

3 电 缆 朋 式 和 截 面 选 择 宜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：

2) 电缆截面应根据输送容虽 、经济电流密段选抒 ，Ji按长期

发热 、电压损失 和热稳定进行校！j也 同 · 城市 配屯网的电缆截而应力求一 致，的个 i 如1．了级11f .lL川 2 种 ~ 3 种

规格 ，35kV~ ll OkV 屯缆 lIf iKl从 人 (i. I . ,, 的规定选择导
体截而 。

表 (1. I .- ' .\5kV~ I IOkV 电缆戟面选择

勹4电缆外厂护层和终端选／择
应

符[二合下列规定：1羔：1 :5

l) 电缆外护层应根据正常运行时导体最高工作温度条件选
择 ，宜选用阻燃 、防白蚁 、鼠啃和真 菌侵蚀的外护 层；敷设
于水下时电缆外护层还应采用防水层结构 ；

2)屯缆终端选择宜采 用瓷套式或复合绝缘电缆终端，电缆
终端i的额定 参数和绝缘水平应与 电缆相同 。5 电缆敕 设 J丿，心叶1违池/1、．笘级 、最终敷设电缆的数坠施

主条 件 及 初 lUl j\ 盗彴囚 水，if(片i! . 可按不111]估况采取以下方式：

I ) 仇J 1|I '，股 i艾，占川 ) · lh 1《 人 i t i1，i 、公1叶绿地 及 公共建筑间的
边缘地悄：

2)沟梢敷 设如Il l 1扯：1'1 I订lI 入1111. 1: 1 1 儿机动 乍负载的通
道 。 电缆沟柏 内 阮 j! . '!1" 片 、分r硫沟 ，；,；，板＇枉分段设赏；3)排管敷设适用」电缆杀敖ii·名．11-(I机动II．，＄亚载的地段；

4)隧道敷设适用于变屯站 出'·，飞 及 小 ')!：iJ j悄屯缆条数多或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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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) 宜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铜芯电缆 ；

· .

,



种 电 压等 级电缆 线路平行 的地段。 隧道应在变 屯站选 址
及建设 时统一规划 、同 步建设 ，并 考虑 与城市其他 公川事

业部门共同建 设使用 ；

5 ) 架 空敷设适用 于地 下水位较高 、化 学腐蚀液体 溢 流 、地而
设施拥 挤的场所 和 跨 河 桥梁 处 。架 空 敷 设 一 般 采用定型

规格 尺寸 的 桥 架安 装 。 架 设 于桥梁 上 的 电 缆 ，应 利 用 桥

梁结构 ，并防止由 于桥架结构胀缩而使 电缆损坏 ；

6)水下敷 设应根据具体工 程特殊设计 ；

地 下设施 共 用 通道敷 设 。

6. 1. 5 直埋敷 设 的 电 缆 ，严 禁敷 设在地下 管道的 正上 方或正下
方 ，电缆与 电缆或 电缆与管道 、道路 、构筑 物等相 互 间 的 允 许最小

距离 应符合表 6. 1. 5 的规定。
表 6 . I . 5 电缆与 电缆或 电 缆 与 管 道 、道 路、构筑物等

相 互 间 的 允 许最 小 距 离 ( m )

电缆立埋敷设时的周 围
设 施 状况

控制 电缆之 间

JO kV 及 以 下

电力 电缆

lOkV 以上
电 力 电 缆

不 同 部 门

热 力 管 沟

油 菩 或易 ( 可 )
燃 气管道

其 他 管 道

平行

o. 10

0 . 25

0. 50

2 . 00

1. 00

o. so

允许最小 间 距

特殊条件 交 叉 特殊 条件

0. 50

0. 50

隔板 分隔
或穿管时 ，
应大千或

等 千 0. IOm

特殊情况 ，
可适当减小 ，
但减小值 不
勾 大 千 50%

o . so

0. 50 当 采 用 隔 板 分
隔或电缆 穿 管 时，
间 距 应 大 于 或 等
于 0. 25mo . so

0. 50

0. 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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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6. I . 5

电 缆直埋数设 时的周图
设施状况

非 五 流电 气化
铁路路轨

电 缆 与 铁 路
五 流 电气化

铁 路 路 轨

电缆与树木 的 主 干

电缆与 建筑物 基础

电缆与公路边

电缆与排水 沟边

电缆与 t k V 以 下 架空线杆

电 缆 与 lkV 以 上 架空 线 杆 塔 基础

平行

3 . 00

10 . 00

0 . 70

0. 60

I . 50

I . 00

l . 00

4. 00

允许垃小 间距

特殊条件 交叉

1 . 00

I . 00

特 殊 情况 ，
可适当减小 ，

但减小值
不得大于

50%

特殊条件

交 叉 时 电 缆 应
穿干保护 营，保 护
范 围 超 出 路 基
0. 50m以上

交 叉 时 电 缆 应
穿 于 保护管 ，保护
范国 超 出路 、沟 边
0. 50 m 以上

按电 力系统单相 接地短经
电流和平行长度计釭决定

6. 1. 6 电缆防火应 执行现 行 国家 标准《火力发电 厂 与变电 站设计

防火 规 范 》GB 5 02 29 和《 电 力 工 程 电 缆 设 计 规范 》G B 50217 的有

关规定 ，阻 燃电缆和 耐火电 缆的应用)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：

l 敷设 在 电 缆 防 火 巫 要 部 位 的 电 力 电 缆 ，应 选 用 阻 燃 电

缆 ；

2 自 变 、配电 站终端引 出 的 电缆 通道或屯缆 夹 层 内 的 出 口 段

电缆 ，应选用阻 燃 电缆或耐火 电缆 ；
3 揽要 的 工 业 与 公 共 设 施 的 供 配 电 电 缆 宜 采 用 阻 燃 电

缆 ；

4 经过 易 燃 、易 爆场所 、高温 场所的 电缆和用 于消 防 、应急照

明 、蓝耍橾作直流 电源回路的 电缆应 选用耐火 电缆 ；

5 对电 缆 可 能 若 火 导 致 严 重 事 故 的 同 路 、易 受 外 部 影 响

波 及 火 灾 的 电 缆 密 栠 场 所 ，应 采 用 阻 火 分 隔 、封 堵 等 防 火 措

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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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弱 电通信或信号电缆 0. 25

7 ) 根 据 城市 规划 ，有 条件时．经 技术 经 济 比较 可 采 用 与 其他

． 使 用 的 电缆

电缆与
地下管沟

电力 电缆之
间 或 与 控制

电缆之间

0. 50

I . 00



6. 2 高压变电站

6. 2. 1 变电 站布点 应 符合 下列规定：
1 变电 站应根据电 源布局 、负 荷分布 、网络 钻构 、',t l·：分 I < 化)

原 则 统 筹 考 虑 统 一 规 划 ；

2 变电 站应满足 负荷 发展 的需 求 ，当 已 建 变电站主 变 台 数 达

到 2 台时，应考虑新增变电站布点 的方案 ；

3 变 电 站应 根 据 节约土 地 、降低工 程 造 价 的原则 征用 士 地 。
6. 2 . 2 变电站 站 址选择应 符合下 列规定 ：

符合城 市总休 规划用地 布局和 城 市电网 发展规 划要求 ；

6.2 . 5 变 电站 的 主 变 压 器台 数 最 终 规 校 小 '1· 1· , 1,. I :：台 ，但不宜多

于 4 台 ，主 变压器 单台容 证宜符合表 fi . :'. . I , ．行 1仆 ，礼 1 1;1 的 规 定 。 同

一城 网相同 电压等 级的 主变压器宜统 }见 佑 ．1 y1 台 存 牡 规格 不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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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燃、易爆、污染严蓝的地区，利千抗表和非危险的地区，满足防洪和

排捞 要求的地区 ；

4 站 内 电气设 备对周 围环境 和邻近设 施的于 扰 和 影 响 符 合

现行国家 标准 有关规 定的地区 。
6 . 2 . 3 变电站 主接线方式应满足 可靠性 、灵活 性和经 济性的基本
原则，根 据 变电 站 性 质 、建 设 规模和站 址 周 围 环 境 研) 定 。 主 接线 应
力求简 单 、清晰 ，便 于 操作维 护 。 各 类 变电 站 的屯 I( ] -: 拉线 )丿式 J讨
符合 本规 范附 录 A 的 规定 。

6.2. 4 变电站 的 布 搅 应 因 地 制 宜 、紧 凑 合 理 ，尽 11rHH '1'丿 勾 川 地 。

变电站宜 采用 占空 间较小 的全户 内 型 或 紧 凑 丿们如 11, `，心 h 茶 件时

可与其他 建筑 物 混合 建设 ，必要时 可建 设 半地 1 : ,，戈 个 1 111, 下 的 地 下

变 电 站 。变电 站 配电 装 置 的设计应符 合 现行 i l Il|! l小 i(1 (( 高 压 配 电

装置 设计 技 术规程》DL/ T 5 3 5 2 的 规定 。

3 站J1I 的地)贞 、地形 、地貌 和外坻 条件沾'1·1'. ` 能 有效 册 开 易

＇

,

_1
l

,

2 如\，I 山 J 111,1 (1(积应满 足 J仗 终 规 桢 婓 求 ，靠 近负 荷 中 心 ，便 于

进出线的 仆 'I'，
＇

' 父 i川 J丿仙 ；

.



超过 3 种 。
表 6 . 2 . 5

变 电站奻杆 电压笱级(k V)

变 电 站主 变 压 器 单 台 容 范围

主变／飞器 电 压 比(k V)

11 0/35/10

110 110/20

11 0/ 1 0

66/20
66/ 10

35/10

心 、50 ,63 、80

31. 5 . 40 、50 、63

,L O 、50 、63 . 80

31. 5 、40 . 50

5 、6 . 3 , 1 0 . 20 、31 . 5

6. 2. 6 变电站最 终出线 规 模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2 6 6 kV 变 电站 66 k V 出 线宜为 2 回 ~ 4 回 ；每 台 变 压 器 的 l Ok V 出

线宜 为 1 0 回 ~ 1 4 但l ;
3 35 kV 变电站 3-5 kV 出 线 宜 为 2 回 ~4 回 ；每 台 变压器 的 l O k V 出

线 宜为 4 回 ~ 8 回 。

6. 2. 7 主要设备选 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：

1 设备选择应坚持安全 可靠 、技术先进 、经 济合理和节能 的 原则，宜

采用紧凑型，小型化、无油化、免维护或少维护、环保节能、 并具有 必 要的 自

动功能 的 设备 ；智 能变电站 采用智 能设备 ；

2 主变压器应 选用低损耗型 ，其 外形结构 、冷却 方式及 安装 位狡 应 根

据 当 地 自 然 条件和 通风 散热措 施确定 ；
3 位于 繁华市 区 、狭 窄场地 、亟污秽 区 、有重要景观等场所的变

叩用 敞开式 SF6 断路器或其他 型式 不完全封闭 组 合 电 器 等；

4 lOkV 、2 0kV 升关柜 宜采用封闭 式开关柜 ，配 真空 断路器 、 弹簧操 作

机构 ；
5 设备 的短路容 应满 足远期 电网 发展 的需要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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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llO kV 变电站 l lO kV 出 线 宜为 2 回 ~4 回 ，有 电 厂接入

的 变 电 站可 根 据 需 要 增 加 至 6 回 ；每台变 压器的 35kV 出 线 宜为

4回 ~6 回 ，20kV 出 线宜为 8 回 ~ 1 0 回 ，l OkV 出线 宜为 10 回 ~ 16 回 ；

66

35

电站 宜优先采用 GIS 设 备 。根 据站址 位置 和环境 条件，有 条件 时也可

单 台 主变压器 容 扯 ( M VA)

31. S 、50 、63



变电站站用 电源 宜采 用两台变 压器供 电，站 用变)卞 揣肋扰
于不同 的 母线段 。 户 内 宜选 用 干 式 变 压 器 ，户 外 应选 全 密 封 汕 沁

式变压 器 。
6. 2. 8 过 电 压保护及接地应符 合下列规定：

1 配电 线路和城 市变 电站 的过 电压 保护应 符合现行行 业标
准《 交流电 气装 置 的 过 电 压 保 护 和绝 缘配 合 〉) DL/T 620 的规 定 `

配电 设备 的耐
表

受
6

电
.2

水
` 配

合
电

表
设

6
备

. .
压定水。

平

设各
标称
1 1L I K 砐 高

I KV ) 屯 J I;
( k V)

设备
种类

雷屯冲击耐受电压蜂伯(kV)

断 口
相对地 相间 隔离

断路针片
开关

短时 工频耐受电)下有效 优 C kV)

浙 口
相对地 相问 隔 窝

断路器

l l , I 1"1;
：怼 1

l

1
i . :

I
，

S
I `I l .：,：，i , I .， ( 1 .[1 .； I '

1

'. 151
/

、

' ; i, j . . 1

I I y "
．.'
．" . ' "." '" ' I ' · , .` :; ·f !， I :.'.", I 1 5:, 1 55 197

Jf关 1 25 125 1 25 1,is I 65 65 65 79
变压器 75(60) 35 (28)

] 0 l2
开关 75( 60) 75( 60) 85(70) 42(28) 4 2(28) 49( 5 )3

0 . •I 开 关 ,1 ~ l 2 2. 5

陶 ' · i I11. : 1

心· I I. 监 l x：，勺打Ill 80/85

Il 义 18:i I 言 1 85 2 1 5 95 95 95 I 18
变JK器 125(95) 55 ( 0)5

九) 2,

“.. I . '.",“' ;．i i I !ii I

开关

括号内 `外数据分别对应是、非低电阻接地系统．

频
．

耐受电 压 和 冲击祔受 电 压取 决：十 设备 的 1i,1i ;j • 1 1 ,.1 1 . 流

变电 站的 接 地应 符合现行 行业标 汛《 交 油 电 气 }1 ，门 的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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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采用钢导 体 。

6. 2. 9 变电站 建 筑 结构 应 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变电 站建筑 物宜造型简 单、色 涸清晰 ，建筑风格 与周 围环

境、景 观 、市容风 貌相协 调 。 建筑物应满 足 生 产 功 能和工 业 建 筑的

足需要 、从简设胜 、经济 、适用 ；

2 变电 站的建 筑物 及高压 电气设 备应根据重要性按 国 家 公
布的 所在 区 地 袋 烈 度 等 级 设 防 ：

变屯 站应 采取有效 的 消 防 措施 ，并 应符合现 行 国 家 标准

《 火 力 发 电 厂与 变 电站 设 计防 火规范 》G B 50229 的 有 关 规定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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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子 、分毋数据分别对应外绝缘和 内绝缘，

6

要求 ，土建 设施 宜按规 划 规模 一 次建 成 ，辅 助 设施 、内 外 装修应满

地》DL/T 621 的有 关规定 口 变电站搂 地 网 中 易！／IWI,· 1 1 小 以 修 复

的场所的人 工 接地 极宜 采 用铜 冲休 ．，个 1 月 It. l lh,/:/ :'t. I!;门 备 拔 地线

3

l2
3

..注

I

2



7. 1 中压配电线路

7. 1. 1 中压配电线路的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采用电缆的地段可采用架空线路；

2 架空 线路路径的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 6. 1. 2 条和第6. l . 3
条的规定；

.\ I 伲惯的应川，爷什 、路补选抒 、敷设方式和 防火措施应符合
个 1.111．i\＇心' Ii . I . • I 乐 、:.i\ (；1. 5 ，爷和第 () ．I . 6 条的有关规定 ；

4 配 I | 1，线路的 分1{．，I.l、 'I I 分 支 ·1、Ii.J句装设故呤指爪器 。

I
7 中压配电网

1 中心城区宜采用电缆线路，郊区、一般城区和其他无条件

7. 1. Z 1/1丿I如“广线路的设i | J\切 尔j介 下列规定 ：

l (下 1、列 小具 备采川电缆型式供电区域 ，应采用架空绝缘导
线线路；

l) 线路走廊狭窄，裸导线架 空线路与建筑物 净距不 能满足

4) 风泉旅游 区及林带区 ；
．

5)重污秽区；

6) 建筑施工现场 。

2 导线和 截面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) 架空导线宜选择钢芯铝绞线及交联聚乙烯纸缘'·，飞．
2)导线截而 应按溫升选择 ，并按允许 I如1书以 加路 热稳定

和机 械强度条件校验．有转供需 收的 I 夕\` li. k,I 1·1T , ,; 供负
荷时的导线安全电流验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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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为方便维护管理，同 一供电区 ，相同 接线和用途的导线截
面宜规格统一 ，不同 用途的导线截面宜按表 7. l . 2 的规
定选择 。

表7. l . 2 中压配电线路导线截面选择

线路荆式
架空线路
电缆线路I 500 I

主干线( mm勹
240 I 1ss

400 I 3
I 150 I 120-

] 8 5

I

I

分支线(mm勺
95

ISO I 120
70
I 70

注．] 主干线主要指从变 屯站馈出的中)．I：．线路、JF关站的进线和中斥环网线路．

2 分支线是指引至配屯设施的线路．

3 中压架空线路杆 塔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l) 同一变电站引 出的架 空线路宜多 回同 杆(塔 )架设． 但同
杆(塔)架设不宜超过四回 ；

3)架空配电线路宜采用 12m 或 15m 高的水泥杆，必要时可
采用 18m 高的水泥杆；

4)各类杆塔的设计 、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66kV及以下
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》GB 50061 的有关规定 。

4 中斥架空线路的金具 、绝缘子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l ) 中斥架空 配电线路的绝缘子宜根据线路杆塔型式选用针
式绝缘千 、究横担绝缘子或蝶式绝缘子；

2)城IX架空配 电线路宜选用防污型绝缘子 。 黑色金屈制造
的金 具及 配件应采用热锁锌防腐；

3)亟污秽及沿徇地IX．．按架空线路通过地区的污秽等级采
用相应外绝缘爬屯 比距的绝缘子 ；

4 )架空配电线路忙和ll节能金具，绝缘导线金具宜采用专
用金具 ；

5 )绝缘子和金具的安裴设计官采用安全系数法，绝缘子和

金具机械强度的 吩符 及安 全系 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• 33 •

2)架空 配电线路直线杆宜 采用水泥杆，承 力杆(耐张杆 、转

角杆 、终端杆)宜采用 钢管杆或窄基铁塔；

安全要求时；
2)高层建筑群 地区；
3)人口密集 ，繁华街道区 ；

—



《 66 kV 及 以 下 架 空 屯丿J 线路 设计规范》GB 5006 ] 的4i 关
规定 。

7. 1. 3 中压 电缆线路 的设计和电缆 选择应 符合下列规 定 ：

1 电缆截面应 按线 路敷设 条件校 正后的允 许载流卅选择 ，并
按 允许 电 压损 失 、短路热 稳定 等条 件校验 ，有转供 需 要的 主干 线 应

验 算 转 供 方 式下 的安全 载流 虽 ，电缆截面应 留有适 当裕 度 ；电缆

缆芯截 面 宜按表 7 . 1. 2 的规 定 选择；

2 中压电缆 的缆芯对地额定 电压 应满 足所在 电 力 系 统 中 性
点接地 方式和运行 要求 。 中压电缆的 绝 缘水 平应符合表 7. 1 . 3 的

规定 ；

3 中压 电缆宜 选 用交联聚 乙烯绝 缘电缆 ；

4 电缆敷设 在有 火灾危险场所 或室 内变电站时 ，应 采用难燃
或阻燃型外护套 ；

5 电 缆线 路 的 设计 应 符合 现 行因 家标准《 电 力 工 程电缆 设计
规范沁B 5021 7 的有关 规定 ；

表 7. 1 . 3 中 压 电缆绝缘水 平选择 { kV )

系 统标 称电压．u ” 10 20

6/ 1 0

8. 7/ 1 0

12

75 95

骨 指 中性点有效接地 系统，

许 论 指 中性点非 有效接 地 系统 ．

7. 2 中压 配电设施

7. 2. I 中压 开关站应 符合下列规 定 ： ,
1 当变电站的 10(20) kV 出 线走廊受到限制 、1 ( ) ( 2 () ) k V 配

电装置馈线 间 隔不 足 且 无扩 建余地时 ，宜 建设 丿1· 义 站 ． l1· 义 站 肋

配合城 市规划 和 市政建 设同步 进行 ，可单 独灶讯[ llI，I I [ 勹 配屯 站配

套建设 ；

2 开关站 宜根据负 荷 分 布 均 匀 布置 ，其位觉应交 通运输方

便，具 有充足 的进出线 通道 ，满 足 消 防 、通风、防 潮 、防尘等技术要

求 ；
3 中压开 关站转供 容拭可控 制 在 lOMV A ~ 30MVA， 电 源

进线 宜 为 2 回或 2 进 1 备 ，出线 宜 为 6 同 ~ 1 2 回 。 开 关站 接 线应
简单 可靠 ，宜 采用单 母线分段 接 线 。

7. 2. 2 中压室 内配电站 、预装箱式 变电站 、台 架 式变压器 的设计
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1 配电 站站址 设搅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l ) 配 电站位置 应 接近负 荷 中 心 ，并 按照配 电 网 规划 要 求 确

定 配 电 站的布 点和规 模 。 站 址 选 择 应 符合 现 行国家 标 准

《 l O kV 及 以 下 变 电 所 设计规范 》G B 50053 的有 关规定 ；

2) 位 千 居住区 的配电 站 宜 按“小 容槛 、多布点 ”的 原则 设置 。
室内 配电站应符 合下列规 定 ：

l ) 室 内站可 独 立 设置 ，也 可 与 其他 建 筑 物合 建 ；

2)室 内 站 宜按 两台变压 器 设计，通 常 采用两 路进线 蛔 变压器

容骸应 根 据负 荷 确定 ，宜为 3 1 5 k VA~ 1 OOO kVA ;

3) 变压器低压 侧应 按单 母线分 段接线方 式 ，装设分 段断 路

器 ；低压进线 柜宜装设配 电综合 监测仪 ；

4)配 电 站 的 型 式 、布 置 、设 备 选 型 和 建 筑 结构等应符 合现行

国 家 标准((l O kV 及以 下变 电所设计规范 》G B 50053 的有

关 规 定 。
预装箱 式变 屯姑应 符 合下列规定 ；

l )受 场地限制儿 法 建 设室内配 电 站 的 场 所 可 安装预装箱 式

变电站 ；施 工丿I J 七 、临 时用 电 可采 用 预装箱式 变 电站 。预

装箱式变 电站只 设 1 台变压 器 ；
2) 中压 预装箱 式变电 站 可 采用环 网接线 单元 ，单 台 变压器

容量 宜 为 3 1 5 k VA ~ 6 30 k VA，低 压 出 线 宜 为 4 回 ~

缆 芯之间 的 工 频最高屯 [F Um.,x

缆芯对地 雷 屯 冲 击 耐受 电庄峰值 U1•1

U。第 一 类 ·

U., 第 二 类 . .

屯缆额 定电压
U。/U

1..
2

注

i'..
，

i
,
.

18/20

1 2/20

· •

125

3
2

170

24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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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回 ；

3) 预装箱式变电站宜采用 农燃点油没变压器，需要时可采
用干式变压群；

4)受场 地限制无法建设地上配电站的地方可采用地下预装
箱式配电站 。 地下预装箱式配电站应有可靠的防水防潮
措施 。

台架式变斥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)台 架变应靠近负荷中心 。 变压器台架 宜按呆终容最一次
建成 。 变压器容揽宜为 500kVA 及 以下 ，低压出线宜为
4 回 及以下；

2)变压器台架对地距离不应低千 2. 5m，高压跌落式熔断器
对地距离不应低于 4. 5m;

3)高压引线宜采用多股绝缘线， 其截面桉变压部额定电流
选择，但 不应小于25mm气

4) 台架 变的安装位笠应避开易受车 辆碰撞及严重污染的场
所，台架下面不应设党可翠爬物体；

S)下列类型的屯杆不宜装设变压器台架 ：转角 、分支电杆 ；

设有低压接户线或 电缆头的电杆 ；设有线路开关设备的

电杆 ；交叉路口的电杆 ；人员易 千触及和人口 密集地段的

电杆；有严重污秽地段的电杆 。

7. 3 中压配电设备选择

配电变压器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配电变压器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耍求的环保节能型变压器 。

配电变压器的耐受电压水平应满足本规范表 6. 2.8 的规定。

配电变压器的容批宜按下列 范围选择：
l) 台架式三相配电变压器宜为50kVA~500kVA;
2)台架式单相配电变压器不宜大千 50kVJ\;
3)配电站内 油浸变压器 不 宜大于 630kVJ\．十 式变压帮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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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大于 lOOOkVA。

配电变压器运行负载率宜按 60%~80 ％设计 。

7. 3. 2 配电开关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中压开关设备应满足环境使用条件 、正常工作条件的要 求 ，其短
路耐受 电流和短路分断 能力应满足系统短路热稳定 电流 和动稳定电 流的要
求 ；

2 设备参数应满足负 荷发展的要求 ，并应符合网络的桵线方 式和接地
方式的要求；

3 断路器柜应选用真空或六氪化硫断路器柜系列 ；负荷开关 环网柜宜
选 用六策化硫或真空 环网柜系列 。 在有配网自动 化规划 的区域，设备选型
应满足配电 网 自 动化的遥测 、遥信和遥控的要 求 ，断路器应具备电动操作
功能；智能配电站应采用智能设备；

4 安装于户外 、地下室等易受潮或潮湿环境的设备 ，应采 用 全封闭的
电气设备 。

7. 3. 3 电缆分接箱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电缆分接箱 宜采用屏蔽 型全固体绝缘 ，外壳应满足使用场 所的要求
，应具有 防水 、耐雨淋及耐腐蚀性能 ；

2 电缆分接箱内宜 预留备用电缆接头 。 主干线上不宜使用 电缆分接
箱 。

7. 3. 4 柱上开关及跌落式熔断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架空 线路分段 、联络开关应采用体积小 、少维 护的柱 上无
．

油化 开关设备 ，：11丿1 关设备裔要频繁操作和放射型较大分 支线的 分支点宜
采用断路器 ；

2 户外跌浴式炉断淄应满足系 统短路容楹要求 ，宜选用可靠 性高、体

积小和少纽 护的 新型熔断器 。

7. 4 配电设施过电压保护和接地

7. 4. I 中低压 配电线路和配电设施的过 电压保护和接地设计应 符合 现行
行业标准((交流屯气装监 的过电压保 护 和绝 缘 配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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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L/T 620 和《 交流电气装 性的接地》DL/T 621 的有关规定 。

7. 4. 2 中低压配 电线路和配 电设施的过电压保护宜采用复合型

绝缘护套氧化锌避雷器 。

7. 4. 3 采用绝缘导线的中 、低压配 电线路和与 架空线路相连接的

电缆线路，应根 据当地雷电活动情况和实际运行经验采取防霄措

施 。

8. 1. 1 低压配电线路的选型 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1 低压配电线路应根据负荷性质 、容茧 、规模和路径 环境条

件选择电缆或架 空型式 ，架空 线路的导体根据路径环境条件可采
用普通绞线或架空绝缘导线 。

2 低压配电导体系统宜采用单相 二线制、两相三线制、三相
三线制和三相 四线制 。

8. 1. 2 低压架空 线路应符合下 列规定：
1 架空线路宜采用架空绝缘线， 架设方式可采用分相式或集束

式。 当采用集束式时，同一台变压养供电的多回低压线路可同杆架设；

2 架空线路宜采用不低于 10m 高的混 凝土电杆，也可采用
窄基铁塔或钢管杆；

3 导线采用匪宜排列 时．同一供电台区导线的排列和相序应
统一 ，中性线 、保扩线或保护中性线(PEN 线)不应高千相线 。 采
用水平 排列时 ，中件线 、保扩线或保护 中性线(PEN 线)应排列在
靠建筑物一侧：

4 导线宜采用铜芯或佑，心绝缘线，导体截面按 3a 规划负荷
确定 ，线路末端电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电能质呈 供电电压偏
差》GB/T 12325的打关规定，， 寻线截面宜按表 8. 1. 2 的规定选择 。

表 8. I . 2 低压配电 线路导线截面 选择

低压配 电网

8. 1 低压配电线路

l.1i

,．
＇．
•

8

,'
I

+

导线型式 l：线(，，,m') 分支线 (mm勺

架空绝缘线 240 l8$ 120 95 70 50

电缆线路 240 l85 150 120 95 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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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线圾式

中性线

保护线

续表 8. J . 2

主干线 ( mm勺 I 分支线(m m勺

低 压 三 相四 线制 中 的 N 线 截面，宜 与 相线 截 面 相 同

当和线 截 而,;;:;; J 6 mm2 ．宜和相线截面 相 同，相 线 截 面 ＞ 1 6 mm入 宜

取 1 6 mm女 相 线 截面 ＞ 35 m m2 ，宜 取相 线 截 而 的 50%

8. 1. 3 低压 电缆线路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：

1 低压电缆 的芯数应根据低 压配 电 系 统 的 接 地 型 式确定
TT 系统 、TN-C 或中性线 和保护线 部分共用 系统< TN-C-S )应 采
用 四 芯 电 缆 ，TN-S 系 统应 采 用 五 芯电 缆；

2 沿 同 一路 径敷 设 电级的 回 路 数 为 4 固及以上时 ，宜采 用 电
缆沟敷 设；4 回 以 下 时，宜采用 楷 盒式 立埋敷 设 。 在迨 路 交 叉较

多 路径拥挤地 段而不宜采用 电缆沟 和直埋敷 设时．可 采川屯 缆排
管敷设。在北方地区 ，当采 用排 管敷设方式时，电 缆排忤 应敷设在
冻土 层以下 ；

3 低压 电 级 的额 定电 压( UjU ) 宜 选 用 0. 6 k V / l kV;
4 屯缆截 面 规格 宜取 2 种 ~ 3 种 ，宜 按 衷 8 . I . 2 的 规 定选

择。

8. 2 接 地

8. 2 . I 低压配电 系统的接地 型式和接地「I.!. Ill l应符 合现 行行业标
准《交 流电气 装 置 的 接 地 》DL/ T 621 的4/《 规 如 ．谈 地 胰式应按
下列规定选择：

1 低 压配电系统 可 采 用 T N 和 TT 接地 型式， 升个 系 统 只应
采用 一 种接地 型 式；

2 设有变 电所的公共建筑 和场所的 电气装 齿和施 「现场 专
用 的 中 性 点 直 接接 地电力设施应 采 用 TN-S 接 地 型式 ；

3 有 专 业人员 维护 管理 的 一 般 性 厂 房和 场 所 的 II.!. 冗 装 肾 应
采 用 TN-C 接 地 型式 ；

4 无附设 变电所的公共 建筑和场 所 的 电 气 装 趾 应采川 TN-

. 4 n .

C-S 接 地型式 ，其 保护 中性导 体应 在建筑物 的 入 口 处作等电位联
结并重复接 地 ；

5 在无等 电位联结 的 户 外 场所 的电气装置和无附 设变 电所

的 公 共 建筑和场所 的 电气 装置可 采 用 TT 接 地型式 。 当采 用 TT

接地型式时 ，除 变压器低压 侧 中性 点 直接接 地外 ，中性线不得 再接
地 ，且 保持 与 相线同 等的 绝缘水平．
8. 2 . 2 建筑 物内 的 低 压 电 气装 笠应 采 用等电位 联接 。
8. 2 . 3 低压 湔电 保护 的配 置和选型应 符合下列 规定 ：

1 采用 TT 或 TN-S 接 地型 式的 配电 系统，湍电保 护器 应装

设在电源 端和负荷端 ，根据需要也 可再在分支线端装设 淌 电保护
器；

2 采用 TN-C-S 接地型式 的 配 电 系 统 ，应在负荷 端装设涧电
保护器 ，采 用 TN-C 接地 型式 的 配 电 系统，儒对 用电 设备 采 用单独
接 地 、形 成局部 TT 系 统 后 采 用 末 级漏 电保 护 器。TN-C-S 和 TN- C
接地系 统不应装设 湍屯总 保护和 淜电 中级 保护 ；

3 低斥配电 系统 采用两级及 以上的漏 电保护时 ，各级浙 电保
护器 的动作电 流和 动作时 间应满足选抒性配合 要求 ·

4 主十 线 和 分 支线 上 的 标 Il!. 保 护 器 应 采 用 ＝相 (三 线 或 四

线 ) 式 ，末 级 漏 电保 扩邯 根扮：负价 特f|．采 川 单 相 式 或 三 相式．

8. 3 低压配 电设备选择

8. 3. 1 低压 开头设备的配＇骨和选 心应符合下 列规 定：

1 配电变 片器 低JI、．侧 的总屯源开关 和低压母线分 段开关，当
需要自动操作时．应采川低)1、．断路器。断路揣应具有必要的功能
及可靠 的性能 ，并 能实现迕 锁 和 闭 锁；

2 开关设备 的 额 釭 l 如 1汃 额定绝 缘 电 压 、额定 冲 击耐 受 电压
应满足环境条件 、系 统 条 件 `安 装条 件和 设备 结构特 性的 要求 ；

3 设备应湔如I 象常扑境使用 条件和 正常工作 条件下接通 、断

开 和 持 续额定 T 况 的 收 求 气 )或满 足 短路条件下 耐受 短 路电流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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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能力 的要求 ；
4 具有 保护 功能的 低压断 路器应满足 可靠性 、选择性和灵敏

性的 规定 。

8. 3. 2 隔离电器 的配置和选 型应符合下 列规 定 ：

l 自 建 筑外引 入的配电 线路 ，应在室 内 靠近进线点便 于操作

维护 的地 方装设 隔离电器 ；

2 低压电器 的冲 击耐压及断 开触 头之间 的泄 漏 电流应符合

现行 国家 标准 的规定 ；

3 低压电器 触头 之间的隔 离距离应是可见 的或明 显的 ，并有

`合“ (I) 或“ 断“ (()) 的标记；

隔离电 器的结构 和安 装 ，应 能可靠地防止意外闭 合 ；
隔离 电器可采 用单 极或多极隔离 开 关 、隔 离 插 头 、插头或

插 座等型式 ，半 导 体 电 器不 应用 作隔 离 电器 。

8. 3. 3 导体材料 选型应符 合下 列规 定：

导体材 料 及 电 缆 电 线可选用铜线或铝线 。 民 用 建筑 宜 采

用铜 芯电 缆 或电 线，下 列 场所应选用 铜芯电缆 或电线 ：

l) 易 燃易爆 场所 ；

2 ) 特 别潮 湿场所和对铝有腐 蚀场所 ；

3) 人 员 聚集的场 所 ，如 影 剧院 、商场 、1么 阮 、女义 乐 场所 等 ；

4) 重要 的 资料室 、计算 机房 、重要的库房 ；

5) 移 动设备或剧 烈震动 场所 ；
6 ) 有 特 殊规 定 的其他 场所 。

导体 的类 型 应 根据 敷设方式 及 环境 条 件 选 抒，＇

3S kV - I JOk\l 配电 设 施继 电保 护 及 自 动 装 翌配置

主保护

带制动的差
动、重瓦斯

带制动的差
动 、五 瓦 斯

纵联电流差
动．距离

I ( t /())

迭 断 I / () 、

纵联 lu

流)：，动

迪 断 I/I)

纵联 电流
)：动

保 护 类 别
后备保护

高 fl.：复 合 屯斥过流，零
序电流，间隙电流，过

压，低压复合电压过流，
过负荷，轻瓦斯．温度

克1f. 复合 电压 过流，低
斥 复合 电兀过流 ，过负

荷，轻瓦斯，温质
相间距离 U ( t) III ( t)

接地－笭J,f. J ( 1/0 )
l | (t) [U (t)

过流 L 单相接 地 t'

过流 l．单 相接地 t

过流 t，单 相接地 1

过流 l，单相 接地 1

自动装笠

备 自投 I -．相
一 次 直 合 仲) ．

低周 减 载，一
．相 次

篮合闸
电 缆和架空 短线路，电 流
电压保护不能涡足要求

时装设

低周减 载．＝相 一 次五合 阐

电缆、架空短线路和要求
装设 的线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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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l 继电保 护和 自 动装置

9. 1. l 继电保 护和 自 动装置配 置应满 足可 靠性 、选 择性 、灵敏性 、

速动 性的要 求 ，继电保护装 置宜采用成熟 可 靠 的 微 机保护 装 赞 。

继电 保 护和 自 动装 置配置 应符合现行 国家 标准《 继 电 保护和安全

自动 装置 技 术 规 程 》GB/T 1 42 8 5 的 有 关 规 定 口
9. 1. 2 高压配电设施继 电保护及 自 动装 置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3 5 k V~ ll Ok V 配电 设施继 电保 护 及 自 动 装 置配 置宜根据
表 9 . 1. 2 的规 定经计算后 配踩：

表 9. 1 . 2

被保护设备 名称

l ! OkV 主变压器

35k\/、66kV
主变压器

ll OkV 线路

3SkV、66kV 线 路

lOkV、20kV 线 路

配 电 网 二 次部分

• 4-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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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盈短路过负 荷 、接地保护 ，各级保护应具有选
择性 。空气断路器 或弥断 # 的 长 延 动 作 电流应大
于线路的 让算负荷 电 流，小 于工作坏境 下配电线路
的 长 期 允 许较流 耻

被保护 没条名称

l. O K V . 2 0kV
电 容 胖

lOkV、 20kV
按地变压 器

l 0 kV 、2O kV
貼 川 变压 器

l 0 kV、2 O kV
分段母线

主保护

短延时
速断 1 j 0

速陌 ( j0

速 断 ( !O

宜采用 不
完 令 差 动

内梆故 肺： 烙断吊 片 低

电 版 ． 单 汉 星 － 不 下 衡

过流 t，冬 牛
T( 1 ) n ( ( ) 。瓦 斯

过 流 t，笨序
I ((〉 Il (【) ，瓦 斯

过 流 t

自 动 装挖
保 岁 出 门 ：：：：：矗时段 ：

分 驳 ，本 体 ．主变 低 茁

3 80 V 分段 开关应设备
申 投 装 蹤 · 空 气开关

应设操作 中元

备白 投 ，P农 并 列装置

注：备 架空线路 或 电 缆 、架 峦 混 介线路 ，如 用 电 设 备允许 日无备 用 电 源 白 动 投 入

时，应装设 重 合 闸 。

2 保护 通道 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J ) 为 满足 纵联保 护通道 可靠 性的 要求 ，应采用 光缆传输通
道 ，纤芯数最应满足保护 通道的 需要 ；

2) 每 回 线路保护 应有 4 芯 纤芯 ，线 路两端 的变电站 ，应 为每
回线 路保 护 提供 两 个 复 用通道 接 口 。

9. 1. 3 中 、低压配 电设施 继电保 护及 自 动装置宜按 表 9. 1. 3 的 规
定配笠 。

表 9 . 1 . 3 中 、低压 配 电 设 施 继 电 保 护 和 自 动装置配置

被保 护 设 备H 称

油式 < 800 kV A

干 式 <1 的 0 k仍
了 0 !0 . 1 kV

配 电 变 fE群
油 式> 800 k vA

干式> 1 000kVA

从 扒 配 #

点 压 侧 采 用 熔 断 器 太负 许 J f x 汗时们 、用 限流炼
断耕 作 为 速断和 过流 、边负術烘护

离版侧呆用断 路器柜 、配 胜 浊 际 、达 流 、灶 负 荷 、
．

溢度 、瓦斯( 油 没式华 保 护 . 对 虫 竖 变 l K 將 - 冶 电 流 速
畅 保 护灵锹发不怜合要求 时 也 订 采 川纵塔保岁

. 4? .

l 曾 宜 呆 用 三 和 、两 段式电 流保 护 视 线 路 长 皮 、重

2，电 缆 和 架空矩线路 果 用纵联电流 差动 ，配 电 流
后 备；

& - 对 于低 电阻接地 系统成 配 泼 两 段式 溶 呼 电 流
保护：

5．零 序 电 流 构成方式：电缆线路 或经电 缆引 出 的
架空线路，宜采用塔 毕 电 流 互憋拼；对 单相接地 电
流较大的架空线路．寸采用＝．相电流 互感器组 成零
序 电 沈法过器

1 具 右双电淋的附电 投 进 ，在 按成定 计 划进线侧

注：l 供岁信 总 的传 输食 采 用 光 纤 遮 泣 。 对 于线路 电 流 装 功 保 护 的传 轴 通 道 ，往

返均 成 采 阳 问 一 倍 导 通道传较 。

2 非 有 效 接地系统 ，保护装货宜 呆 用 毫湘 闭 进 。

9. 2 变电 站 自 动 化
9. 2. 1 3 5 k V ~ ll O kV 变 电站 应按 无 人值 班 模 式 设计，根 据规 划

可建设智 能变电站 。

9.2. 2 应 采 用 分 层 、分 布 、开 放 式 网 络结构 的 计 算机监 控 系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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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0 kV、20 k V 配 电 线 桃

配电设地 H 动 装孟

0 . 4kV 配 电 线路

被保炉 没论名称 煤 护 配 咒

要 性 及 选 掙性姿次 设发瞬时 攻延时速断保护装在
电源侧 ，选后备方 式，配 用 白 动 軍合 闸 装 没；

炫设备用电 浓 a 投 共 性：在 T. 作 电 源 断 开 示 。备用
电源动作投入 ，H 只 能 动 作 一 次 ，但 在 后 一 级 设 务
发生矩 路、社负術 、住地半 保护边作 、电压瓦 憋絆的
熔断 器 姑断 比 应M锁松边 作 ；

2 对多路电源 供 电 灼 巾 、低 J$< 配 电 装 置 也 源 进

线側应设迂出锁我 册，防 止 不 问 电源并列

3 环 网 线路钉汗 环 运 行 . 平 行 线 路 不 宜 并 列 运

行 . 令 环运行 的 配 电 网 应配趾纵差保护：

续 表 9. l . 2

电压保护 过电压 、过 电 流 、
单相接地保 护

比容 九 动 投切

续 表 9 . J z 3

保 护 类 别
后 备 保护



系统可由站控层 、间隔层和网络设备 等构成，站控层和间隔层设备
宜分别按远呆规模和实际建设规模配觐 ．

9. 2. 3 通信介质 ，二次设备室 内宜采用屏蔽双绞线 ，通向户外的
应采用光缆 。

9. 3 配电 自 动 化

9. 3. 1 配电 自 动 化的规划和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配电 自 动 化规划应根据城市电网发展及运 行管理衙 要，桉
照因 地制宜 、分层分区管理的原则 制定 ；

2 配电自 动化的建设应遵循统筹兼顾 、统一规划、优化设计 、

局部试点 、远近结合、分步进行 的原则实施；配电 自 动 化 应建设智
能配电网创造条件；

3 配电 自 动化 的功能应与城市电网一次系统相协调 ，方案和
设备选择应逄循经济、实用的原则，注重其性能价格比 ，并在配电
网架结构相对稳定 、设备可靠 、一次系统具有一定 的支待能力 的基
础上实施 ；

4 配电 自 动 化的 实施方案应根据应用需求 、发展水平和可靠
性要求的不同分别采用集中 、分层 、就地 自 动控制的方式 。

9. 3. 2 配电 自 动 化 结构 宜符合下 列规定 ：

1 配电 自 动化 系统应包括配电主站 、配电子站和 配电远方终

端 。 配电远方终端包括配电网馈线 回路的柱上和开关柜馈线远方
终端(FTU入 配电变压器远方监控终端(TTU) 、开关站和 配电站
远方监控终端(DTU) 、故障监测终端等 。

2 系统信息流程为：配电远方终端实施数据采组 、处理并上
传至配电子站或配电主站 ，配电主站或子站通过信息查询 、处理 、

分析 、判断 、计绊 与决策 ，实时对远方终端实施控制、曲度命令并存

。

9. 3.3 配电 自 动 化宜具备下列功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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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配电主站应包括实时数据采梊 与监控功能：

l)数据采集和监控包括数据采集 、处理 、传输，实时报笞 、状
态监视 、琪件记录 、遥控、定值远方切换 、统计计算 、事故
追忆 、历史数据存储 、信息梊成、趋势曲 线和制表打印等
功能；

2)馈 电线路自 动化 正常运行状态 下，能实现运行电址参数
遥测 、设备状态遥信、开关设备 的遥控、保护 、自 动 装监定
值的远方整定以及电容器的远方投切 。 事故状态下 ，实
现故陷区 段的 自 动 定位 、自 动 隔离 、供电电源的转移及供
电恢复 。

2 配电子站应具有数据采集 、汇栠处理与转发 、传输 、控制、

故啼处理和通信监视等功能；

3 配电远方终端应具有数据采集 、传输 、控制等功 能。 也可

具备远程维护和后备电池高级管理等功能。

9. 4 配电网通信

9. 4. 1 配电网通信应满足 配电网规模 、传输容量 、传输速率的要
求，遵循可靠 、实用 、扩容方便和经济的原则 。

9. 4. 2 通信介质可采 用光纤 、电力载波 、无线 、通信电缆等种类。

措施。

9.4. 3 配电远方终端至子站或主站的通信宜选用通信链路，采用
链型或自 愈环网等拓扑结构 ；当 采用 其他通信方式时，同 一链路和
环网中不宜说用多 种通信方式 。

9. 4. 4 通信系统应采用符合国 家现行有 关标准并适合本系 统要
求的通信规约 。

9.5 电 能 计 蛮

9. 5. l 电能计蚊装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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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储 、．昂 示 、打 印 配电网信息．完成整个系 统的沙盯心 控 制和调度管

优先使用电力专网通信，使用公网通信时 ，必须考虑二次安全防护



合同 协议 中 规定 的 贸易结 贷点 。 产权 分 界 处 不 具 备 装 表 条 件 时．

1 电能计 最装．究分类及准 眺 度 选 择 应 符 合 表 9. 5 . 1 的 规

定 ：
表 9 . 5. l 电能计 至装置分类及准确度选择

电能计扯
装翌类别

I

月 平均川 屯拉
( k W · h) •

>500 万
IT >100 万 o. ss 或 0. 5 2. 0 0. 2 0. 2S 或 0, 2 . '

m ;;, I 0 万 l . O 2. 0 0. 5 0. 5S

I\r <31 5kVA 2. 0 3 0 0. 5 0. 5S
V 低压单和供电 2. 0 0. 5S

贡 、发电 机的 单机容 址 以及其他特有 的划 分规定 应 符合现 行行业标 准《 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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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 ；

6 ) 3 5 kV 以上 关 口 电 能 计 捎 装 置 中 电 压互感器二次 回 路，

不应经 过隔离开关辅助接点 ，但 可装 设专用 低阻空气开

关或熔 断器 。3 5 k V 及 以 下 关 口 电 能计 总 装 置 中 电 压 互

感器二 次 回 路，不 应经 过 隔离 开关辅助 接 点 和 熔 断 器 等

保 护 电 器 。
3 电能表应符合 下列规 定 ：

1 ) ll OkV 及 以 上 中 性 点 有 效 接 地 系 统 和 lOkV 、20kV 、

35 kV 中 性 点 非 绝 缘 系 统 应 采 用 三 相 四 线 制 电 能 表 ；

l O kV, 2 0 kV 、35 k V 中 性 点绝 缘 系统 应 采 用 三 相 三 线 制

电能表 ；
2)全 屯子式多 功能电能表 应为有功多费率 、双 向计茧 、8 个

从、匹传 功 能 、失 压 计时和 四象限无 功电能 ；
3 ) 义 1 1 电 能 表 标定 电 流不应 超 过 电 流互感 器 额定 电 流 的

{ 1 • • l

9.s . 2 i 1 · :,::,，队的 设置应 符合下列 规定：

高 ，中 几 义 1 1 计 拭点应 设嚣在 供 用 电 设 施 的 产 权分 界处 或

义11 屯 批 i I · I 1 t妆 '1,•t可安 装 在 变压器 高 压 侧 或联 络 线的 另 一端．变

压 器 判线或线路等的损耗和无 功电 显应协商确定 ，由 产 权所有者
负扣 对 1 1 ( ) KV 及 以 下 的 配 电 网 ，关 门 计 址 点 设 觉及 计挝 装 篮 配
省肘．符 合 下 列 规定：

I > :〈!i kV ~ l l O kV 终 端变 电站主变斥 器 中 低 压 侧按 关 口 计

矶戏 配 置 I 或 n 类 计量装 置；

2 ) 各仇 电企 业之间 的 l l O kV 及 以 下 电 斥 等 级 的联络线及

锁线 关 口 计 掀 点设在主 送 电 端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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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* * 0. 2 级 电流 互 感 器仪 用 于 发 电机 出 口计 负 装性．

2 计茧互感 器选 拟及接 线应符 合 下列规 定 ：

l ) T 、rl 、1Il 类计批 装 篮应 配 悝计批 专 用 电 压 、电 流互感器

或者专 用二 次绕组；专 用电 压、电 流互 感器或专 用二次回

路不得接入 与 电 能计批 无关的设备；

2) I 、0 类计拭 装 世 中 电 压互感骈 二 次 l亘l 路 电 压降不应大

于 其额 定 二 次电 压 的 0 . 2% ；其 他 计 址 装 过 中 电 压 互 感

器二 次 回 路 电 压降不应大 于 其额 定 二 次电压 的 0 . 5 % ;

3 ) 计 盘 用电 流互感器的 一 次 正 常 通过 电 流宜达到 额定 值的

60 ％ 左 右 ，至 少不应小 于 其 额 定 电 流 的 3 0 % ．否 则 应减

小变 比并选用 满足 动热稳 定要求 的 电 流互感器；

4 ) 互 感器 二 次 回路的 连接导线 应 采 用铜 质单芯绝 缘线 ，电

流 二 次 回 路连接 导线截面 按 互感器额 定 二 次负荷 计 符确

定，不应小 千 4 m m2。 电 压 二 次 回 路 连搂导线截 面桉 允

许电压降 计 符 确定 ，不应 小 千 2 . S mm2 ;
5 )互 感器实际 二 次 负 载 应在 其 25 % ~ 100％ 额定 二 次 负 荷

注：l 并 计 扯装 笠类别 划 分除 用月 平均 用电烦 外．还 有丿「] 计费 用 户 的变 怍器容

3 ) 对 l O kV 专用 线路 供电的用 户 ，应 采 用高 压 计扭 方式 ，对

0.2S 或 0. 5S 2. 0 0. 2 0. 2S 或 0. 2 . ．有功电能 表 无功电能表 电 压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

劝％．其 最大 电 流 应 为 电 流互 感 器 额 定 电 流 的 120 ％ 左

时段以 1 ，配 有 R S4 8 5 或 2 32 数 据 通 信 口 ，具 有数据采

准矿0 度等 级

能计 扯装笠技术节 理 规 程沁1./T 4 48 的 有 关 规 定．



非专线供电的专变用户 宜根据配电变压器 的容垃采用高

压或低压计拯方式，并相应配笐 问 类或W类关口计扯箱 。

低压电能计虽点设赏应符合下 列规定：

l)用户 专用变压器低压侧应配置N类关口计总装篮 ，采用
标准的低压电能计抵柜或 电能计拢箱 ；

2) 居民住宅 、别墅小区等 非专用变供电 的用户应按政府有
关规定实施“一户一 表，按户装表 ”，消防 、水泵 、电梯 、过
道灯 、楼梯灯等公用设施应单独装表；

3) 多层或高层建筑内的电能计萱箱应集中安装在便于抄表
和维护的地方；在居民栠中的小区 ，应装设满足计费系统
要求的低压栠中 ( 自 动)抄表装置 ；

4) 电能计量箱宜采用非金屈复合材料壳体，当采用金属材
料计品箱时 ，壳体应可靠接地 。

9. 5. 3 变 电站和大容蓝用 户的电量自 动采栠系 统应符合下列规

：

1 llOkV、35kV 和 lOkV 变 配电站及装见容散为315kVJ\
及以上的 大容掀用 户宜设过电散 自 动采寀系统 ；

2 电蜇自 动采栠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：

l ) 数据 自 动 采栠 ；

2) 电力负荷控制；

3)供电质扭监测 ；
4) 计撮装笠监测；

5)电力 电证数据统计分析等 。

电批自 动采菜系统的性能和通信接口 应符合下 列规定：

l)性能可靠 、功能完善 、数据 精确 ，具有开放性 、可扩展性 、

良好的兼容性和易 维护性；

2) 通信接口方便 、灵活 ，通信规约应符合 国家标准。

3)通信信道应安全 、成熟 、可靠，能支持 多种通信方式 ；

4) 通信终端应具有远程在线升级终端应用程序功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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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用 户 供 电

10. 1 用 电负荷分级

10. 1. 1 用电负荷 应根据供电可靠性要求 、中断供电对人身安全 、

经济损失及其造成影 响的程 度进行分级。

1 符合下列悄况之一时，应视为一级负荷 ：

l ) 中断供电将造成人 身伤害时；
2) 中断供电将在 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时 ；
3) 中断供电将影响亟要用电单位 的正常工作 。

2 在 一 级负荷 中 ，当 中 断供 电 将造成人 员 伤 亡 或重大设

各损 坏或发生中毒 、爆炸 和火灾等悄况的负荷 ，以及特别重要
场所的不允许中断供电 的负荷 ，应视为一级负荷中特别亟要 的
负荷 ．

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视为二级负荷 ：

l)中断供电将在 经济上造成较大损 失时；

2) 中断供电将影响较重要 用电 单位 的正常 T. f仁
不屈 下 一级负荷 和二级负荷 的用电负 荷应 为 ＝．级负

．

10. 2 用户供电电压选择

10. 2. I 川户的供电电 压等级应根据用 电计箕负仙 、供屯距离 、当
111, '， !I、I忙屯网现状及规 划确定 。 用户供电电斥等级应符合现行国

10. 2. 2 IO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供电的用户 ．当 单r111路电源线路

,(r 吊 们曲足负荷俙求 且附近无上一级电压咎级伙如1寸 ．可增加供

屯IIIl路数．采 用多回路供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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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3 供电 方式 选择

10. 3 . 1 供电方式应根据 用户 的负荷等级 、用 电性质 、用 电容撮 、
斗“地供电条件等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。
10. 3. 2 对用 户 的 一 级负 荷的 用户 应采 用双电源 或 多 电 源供 电 。
对该类 用户 负荷中特 别重要的 负 荷，用户应 自 备应急保 安电源，并
严禁将其 他负 荷接人应急 供电 系统。
10. 3. 3 对具有二 级负荷的 用户 宜采用 双电源供电 。
10. 3. 4 对 三 级 负荷的 用 户 可 采用单电 源 供 电 。

10. 3. 5 双电源 、多 电 源 供 电 时 ，宜 采 用 同 一 电 压 等 级 电 源 供
电 。

10. 3 . 6 供电 线路 型式 应根 据用户 的 负荷 性质 、用 电 可 靠性要求

和地区发展 规 划选 择 。

10. 4 居民供 电负荷 计算

10. 4. 1 居民 住宅以及 公共服 务 设 施用 电 负荷应综 合 考虑所在城
市的性质、社 会经济、气候 、民族、习俗及家庭能源使用 的种类等因
素 确 定 。各类建 筑 在进行 节 能改造 和 实施 新 节能 标准 后 ，其 用 电
负荷指 标应低于 原指 标。 城市 住宅 、商业和办 公用 电负荷指标可
按 表 10 . 4 . 1 的 规 定计 算 。

表 1 0. 4 , 1 住宅 、商 业 和 办 公 用 电 负 荷 指标

爪 屯 指 标 ( kW／户)或
负 荷 密度( W/m ' )

2. 5

普通住 宅尘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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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10. 4. I

类 型

基本 型

媒居仕 宅套型 提窝戳

先进型

商业

用 电指 标(k W/户 ) 或

负 荷密度( W/m 2 )

4

6

8

60W/ mZ ~ 1 5 0 W /rn2

办 公 5 0 W/m 2 ~ 1 20 W/m 1

注：l 怅 通住 宅 按 居住 空 间个数 ( 个)／使 用面积 ( m' ) 划 分：一 类 2 / 34 、二 类 .3 /4 5 、

=．类 3 / 56 、四 类 4 / 6 8 ,

2 康 居 住 宅 按适用性能、安全性 能 、耐 久性 能 ` 环 境 性 能 和 经 济 性 能 划 分 为 先
进 型 3 A ( AAA) 、提高型 2 A ( A/\. ) 和 某 本 型 l A( A ) .=．类．

10. 4. 2 配电 变压器 的容 盘应根 据 用户 负荷 指标和负荷 需要系数
计算确定。

10. 5 对特殊电力 用户供电 的技术要 求

10. 5. 1 特殊电 力用 户 的 供 电 电 源 应根 据电 网供电条件 、用户 负
荷性 质 和 要求 ，通 过技术经济 比 较确定。
10. 5 . 2 特殊 电力用户 应分别采取下列 不同措 施 ，限制和 消 除对
电力 系统和 电力设 备的 危害影 响 。

1 具有产生谐波源 设备的用 户应 采用 无源褪波器 、有 源滤波
器等 措施对谐波污染 进 行治理 ，使其 注 入 电 网 的 谐波 电 流 和 引 起
的 电 压畸变 率 应符合现 行国 家标准《 电能 质量 公用 电 网 谐波 》
GB/ T145 49 和《 电 磁兼容 限 值 谐波 电流 发 射 限 值 》CB 17625.1
的有关规定 ；

2 具有产生 冲击负荷及波动 负 荷 的用户 应采取 措施 ，使 其冲
击，波 动负荷在 公共连接 点引起 的电网 电压波动 飞闪变应符 合现行
国家 标准《 电 能质 诅 电压波 动和闪变》GB 12326 的有关规定 ；

3 下 列不 同 电压等级 的不对 称负 荷所引 起 的 三 相 电 压 不平

衡度应 符合 现 行国 家 标准 (( 电能质吕 三 相 电 压不 平 衡 》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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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543 的有关规定：

l)对60A 以下的 220/380V 单相负荷用户，提供单相供电，

超过 60A 的宜采用三相供电；

2 )中压用户 若采用单相供 电时 ， 应将 多台 的单相负 荷设备
平衡分布在三相 线路上；

1 1. I 一 般 规 定

3 )10 kV 及以上的单相负荷或虽是三相负荷而有可能不对
称运行的大型设备 ，若兰相用电不平衡 电流超过供电设
备额定电流的10％时，应核算电压不平衡度 。

4 对千 电压暂降 、波动和谐波等可能造成连续生产中断和严
重损失或显著影响产品质证的用户 ，可根据负荷性质 自行 装设电

能质拱补偿装置。

11. 2 建 筑 节 能

11. 2. 1 变配电站宜采用节能环保型建筑材料 ，不宜采用黏土实
心砖 。 建筑物外墙宜保温和隔热；设备间应能 自 然通风 、自然采
光 。

11. 2. 2 变配电站内设置采暖 、空调设备的房 间宜采用节能措施 。

11. 3 设备及材料节能

11. 3. 1 变配电站 内应采用新型节能变压器和配电变压楛；环网
柜及电缆分接箱可选用新型节能 、环保型复合材料外壳 。

11. 3. 2 变配电站 内宜采用节能型照明灯具，在有人职守的变配
电站内宜采用发光二极管等节能照明灯具 。

J 1. 3. 3 开关柜 内宜采用 温湿度控制器，能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
自 动 投切柜内加热器 。

11.3.4 变配电站内的风机 、空洞等辅助设备应选用节能型 。

11. 1.1 在配电网规划、设计 、建设和改造中 应贯彻国家节 能政
策 ，选择节能设备 、采取降损措施，合理利用能源 。

11. 1. 2 在配电网设计中应优化配电电压 、合理选择降压层次，优
化网络结构 、减少迂回 供电，合理选择 线路导线截面，合理配置无
功补偿设备，有效降低电网损耗 。

11. 1. 3 在配电网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改造中 ，应对噪 声 、电磁环
境 、废水等污染因素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， 使其满足国家环境保护
要求。

11 节能与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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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. 4 电磁环境影 响

1 1 . 4. I 变 、配 电 网 的 电 磁 环境 影 响应 符 合现行 1 1;1'今《l小 711《 1 11,．,份 ,1/,\

射防护 规 定 》GB 8 702 、《 环 境 电 磁波卫生 标 准 》C ; 11 ! J I '/ 1 , f.1 1(( 凶 l I.

交 流架 空送 电线 无 线 电 干 扰 限值》GB 1 57 0 7 的 小 关 )．l)lJ i '
1 1 . 4.2 在 变配电 站 设计 中宜选 用 电磁场 水平低 的 I IVI.. i 'J计 111 1

川带金屈 罩壳等屏蔽措施 的 电 气设备 。

11. 5 噪 声 控 制

11 . 5. 1 变配电站 噪 声 对 周 围 环 境 的 影响 必 须符 合．l.l加 Ii.\ ' \汁小1lI

《 工 业企 业 厂 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》GB 12348 和《II怕 卢_1－1汁众 }l j , h H 叫fl 俨？

GB3096 的 有 关 规定 。各 类 区 域噪 声标准 值 不 应 的 1 人 1 1 . 从 1
规定 的数值。

表1 1 . S . I 各类区域 噪声标 准值[ I邓心Ill( A) II

类 别 昼间( 6 ' 00一 22 • 00 ) 夜 Ji1J 1 ::;: : "" 1; : "" '

。 5o | 4 1

I
一 -

II

Ill
IV

t I • | ;1 1' l4 · 仆 I i占 ll l i'1＇,. \l,l 1 l 1 J也 I1政府 划 定．
:· II ')' !,,. ill 沾 川 I ·1 i Ii I , . /..：双 )J1! '1lt I义 、商级 宾 馆1义笘 忭 别 ·,/,) ''1'，安静 的 区 域．
`， l `I' I,I,；f1 i占 Ill I I,• : fl . v 饼 川，又 为 I的IX域．

lI f I ·1 ilI i占 III I I,l ; Il . Ii:l 寸l' ` I \II，计，＇，？：l人 及 商 业 中 心 卢
Ill 'f. 1,i. /11 i,'1 ' 11 1 I • l I<

u IV 炎竹、计1 i,i lll l `：iIlI l 纽，,ri i1 1t4 I训 I , I,.\',
11. 5. 2 变 、配 屯站的 喉 }！，l句 从 l !，加 1 l '1: 汕| ` .I I, |＇,1 . J I l II \ I|，辈：丿！，戊 备 ，．

本休 与 散 热器 分开布 甡 的 i-．1如 I忙 片,I; . l 个 休 的 IIy.' l !，水 ·11 . :l '., k V ·

ll O kV 主变 本 体 宜 控 制 在 6 5d B ( A ) 以 1、. ．散 热器W ·j勺：制 和 I I H A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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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，整 个变配 电 站 的 噪 声水平应符 合本规范第 11 . 5 . 1 条的规 定 。

11. s . 3 变配电 站在总 平面布置中 应合理规划 ，充 分 利用建(构 ) 筑物、绿 化等 减弱噪 声
的 影响 ，也可采 取 消声 、隔声 、吸声等噪 声控 制措施 。

11. 5.4 对变配 电站运行时产生 振动 的电气设备、大 型通风 设备 等 ，宜采取减 振措施
。

11. s . 5 户 内变配 电站主 变压器 的外形结构 和冷却方 式 ，应充分 考虑 自 然通 风散 热措

施，根 据需要 确定散 热器的安装位臂。

1 1 . 6 污 水 排 放

11. 6 . 1 变配 电站的废水 、污水对外排 放应符合 现行 国 家标准《 污 水综 合排放 标 准 》GB
89 78 的有 关规定。 生 活 污水应排 人 城 市 污 水 系统，其 水质 应 符 合现行 行 业标准《 污 水
排人城市 下 水道水 质标 准》CJ 3082 的有关 规定 。

1 1 . 6. 2 变配 电站内 可设过事故 油坑。 油 污 水应经油水分 离装置 处理达标后 排 放，其
排 放 水质应 符 合现行行 业 标 准《 污水排人城市 下水道 水质标 准))CJ3082的有 关规定，经
油水分离装置 分离出的 池应集中储存、定期处理。

1 1 . 7 废 气 排 放

11 . 7 . 1 装有六氛 化硫气体 设备的配 电装 置室应 设饵机械通 风装 牲 。检修时 应采 用 六

氛 化 硫 气 体 回 收 装姓 进 行六 氪化硫 气 体 回 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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